調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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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525939721][bookmark: _Toc525939216][bookmark: _Toc525938368][bookmark: _Toc525070828][bookmark: _Toc525066138][bookmark: _Toc524902719][bookmark: _Toc524896213][bookmark: _Toc524896183][bookmark: _Toc524895637][bookmark: _Toc524892367][bookmark: _Toc70242194][bookmark: _Toc70241805][bookmark: _Toc69609809][bookmark: _Toc69556935][bookmark: _Toc69556886][bookmark: _Toc4473319][bookmark: _Toc4316178][bookmark: _Toc2400383][bookmark: _Toc529228247][bookmark: _Toc529223851][bookmark: _Toc529223100][bookmark: _Toc529222678][bookmark: _Toc529218255]調查對象：農業部漁業署、法務部、內政部移民署及內政部警政署。
[bookmark: _Hlk215584261]案　　由：據訴，我國籍裕順668號漁船12名外籍漁工，疑因船東破產遭長期積欠薪資，並滯留我國境內，疑安置時缺乏充足飲食及一度遭斷水斷電，生活條件欠佳，詎農業部漁業署(下稱漁業署)疑未採行積極作為，以保障漁工權益。究實情始末為何？漁工權益是否受損？該署有無怠於作為？均有深入瞭解之必要案。
[bookmark: _Toc524892370][bookmark: _Toc524895640][bookmark: _Toc524896186][bookmark: _Toc524896216][bookmark: _Toc524902722][bookmark: _Toc525066141][bookmark: _Toc525070831][bookmark: _Toc525938371][bookmark: _Toc525939219][bookmark: _Toc525939724][bookmark: _Toc529218258][bookmark: _Toc529222681][bookmark: _Toc529223103][bookmark: _Toc529223854][bookmark: _Toc529228250][bookmark: _Toc2400386][bookmark: _Toc4316181][bookmark: _Toc4473322][bookmark: _Toc69556889][bookmark: _Toc69556938][bookmark: _Toc69609812][bookmark: _Toc70241808][bookmark: _Toc70242197][bookmark: _Toc421794867][bookmark: _Toc422834152]調查重點：
本案事件始末。
瞭解本案船東破產後長期積欠漁工薪資之返還進度及相關機關處理情形。
本案漁工因船東破產後，滯留我國境內，我國政府有無提供安置措施？
我國目前對於人口販運處理程序及判斷過程為何？有無疏漏及應改進之處？
[bookmark: _Toc524895641][bookmark: _Toc524896187][bookmark: _Toc524896217][bookmark: _Toc525066142][bookmark: _Toc4316182][bookmark: _Toc4473323][bookmark: _Toc69556890][bookmark: _Toc69556939][bookmark: _Toc69609813][bookmark: _Toc70241809][bookmark: _Toc524892371][bookmark: _Toc524895642][bookmark: _Toc524896188][bookmark: _Toc524896218][bookmark: _Toc524902724][bookmark: _Toc525066143][bookmark: _Toc525070833][bookmark: _Toc525938373][bookmark: _Toc525939221][bookmark: _Toc525939726][bookmark: _Toc529218260][bookmark: _Toc529222683][bookmark: _Toc529223105][bookmark: _Toc529223856][bookmark: _Toc529228252][bookmark: _Toc2400389][bookmark: _Toc4316183][bookmark: _Toc4473324][bookmark: _Toc69556891][bookmark: _Toc69556940][bookmark: _Toc69609814][bookmark: _Toc70241810][bookmark: _Toc70242199][bookmark: _Toc421794869][bookmark: _Toc422834154]調查事實：
[bookmark: _Toc525070834][bookmark: _Toc525938374][bookmark: _Toc525939222][bookmark: _Toc525939727][bookmark: _Toc525066144][bookmark: _Toc524892372]本案經調閱漁業署等機關卷證資料，並於民國（下同）114年6月23日、7月30日、8月28日及9月30日分別詢問漁業署、法務部、內政部移民署（下稱移民署）及內政部警政署（下稱警政署）等機關人員後，本案已調查竣事，茲綜整調查事實如下：
本案相關法規
境外僱用非我國籍船員許可及管理辦法
第8條
申請為仲介機構者，應先向主管機關繳交保證金。
前項保證金以現金、匯款或轉帳方式繳交，其數額依其營業計畫書或執行業務計畫書所定規劃仲介人數，區分如下：
未滿150人：新臺幣（下同）50萬元。
150人以上未滿700人：100萬元。
700人以上：200萬元。
第13條
仲介機構與非我國籍船員簽訂之服務契約，應載明下列事項：
服務項目。
費用及金額。
收費及退費方式。
違反契約之賠償事項。
其他權利義務事項。
前項服務契約，不得有下列情形：
與第6條第6項契約範本所載非我國籍船員權利義務事項相牴觸。
涉及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強制非我國籍船員從事勞動。
向船員收取服務費。
巧立名目收取費用。
預扣工資作為違約金或賠償費用。
強迫方式調動轉換至其他漁船工作。
違反主管機關規定之其他事項。
第15條
仲介機構應辦理下列事項：
履行與經營者及與非我國籍船員簽訂之委託契約及服務契約。
非我國籍船員有第30條第9款、第11款至第15款所定情形，或因傷、生病等情形非短時間所能治癒或死亡時，應將非我國籍船員或遺骸及其私人物品送返所屬國家。
處理經營者與非我國籍船員間糾紛及緊急事件。
非我國籍船員造成經營者損失時，負責協商賠償事宜。
配合主管機關向經營者及非我國籍船員辦理講習、宣導。
協尋及聯繫行蹤不明之非我國籍船員。
搭乘航空器入境之非我國籍船員，自入境後至與經營者交接前之監督管理。
監督搭乘航空器或漁船入境之非我國籍船員，遵守我國衛生主管機關之防、檢疫措施。
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應辦理之事項。
第17條
委託仲介機構之經營者或仲介機構，未履行契約中有關非我國籍船員工資、保險、醫療、交通費、損害賠償及其他應履行之義務，經主管機關通知經營者及仲介機構限期清償或給付，屆期未清償或給付者，主管機關得以仲介機構依第8條規定所繳保證金抵償之。
依前項規定動用之保證金，主管機關應限期命仲介機構依第8條第2項規定金額補足之。
第29條
非我國籍船員在我國停留期間，經營者採岸上安置非我國籍船員者，應於漁船進港時或非我國籍船員搭乘航空器入境前，檢附安置計畫書，送漁船進港所在之直轄市、縣（市）政府備查。
前項安置計畫書應載明安置場所、預訂期間及船員名冊。
前項安置場所所在地直轄市、縣（市）政府應邀集當地海岸巡防、警察、港政、衛生、勞工及移民等相關機關成立會報，每年會商下列事項；必要時並得隨時會商：
非我國籍船員之安置管制、治安管理及進出港事項。
非我國籍船員之防疫事項。
非我國籍船員遭遇危難之人道救援事項。
非我國籍船員行蹤不明時，相關機關協調、聯繫及查緝事項。
其他必要事項。
主管機關得視實際需要，邀請相關部會召開協調會報，會商前項各款所定事項。
第30條
經營者僱用非我國籍船員期間，應遵守下列規定：
履行與非我國籍船員、仲介機構所簽訂之契約內容。
確保非我國籍船員於船上享有同職務之相同福利及勞動保護。
負責非我國籍船員送返前之生活照顧及船居生活照顧服務計畫書所定之照顧項目，並支付相關費用；其委託以其他漁船或運搬船載運船員者，亦同。
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非我國籍船員。但依其他法令規定得自工資逕予扣除之項目及金額，不在此限。
不論是否取得非我國籍船員同意，不得透過外國仲介公司代為轉付工資，或以為非我國籍船員儲蓄、保管或其他理由，而未給付全額工資。
應置備非我國籍船員工資清冊，記載發放工資、工資計算項目、工資總額等事項；工資清冊應保存5年；委託仲介機構協助給付船員工資者，亦同。仲介機構未如期或未足額給付工資，經營者仍應負支付責任。
應置備勞資雙方議定之船員出勤紀錄表，並命船長確實記錄船員每日工時，且於漁船每航次進港後至再次出港期間內，將紀錄表資料交付經營者。經營者應保存船員出勤紀錄表5年。
所僱用之非我國籍船員不得於其他漁船或處所工作，或從事其他與漁業無關之勞動。
非我國籍船員發生犯罪、行蹤不明、鬥毆或重大違規案件時，應通報當地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海岸巡防機關及警察機關。
協尋脫逃行蹤不明之非我國籍船員。
發現非我國籍船員疑似罹患法定傳染病時，應依傳染病防治法第42條規定於24小時內通知當地衛生主管單位。
漁船搭載未經核准僱用之非我國籍船員進入我國境內時，應配合移民署國境事務隊安排搭乘航空器送返。
漁船因遭扣押、沉沒、火災或有其他無法繼續作業之原因發生時，經營者應將僱用之非我國籍船員送返。
非我國籍船員發生傷亡或其他重大急難事件，應即時通報主管機關及相關單位並為緊急救護及處置，並將處理情形函報漁業公會或漁會並轉報直轄市、縣（市）政府及主管機關。
非我國籍船員因傷病無法工作，應即時提供妥善照顧，並就近安排治療。
負責非我國籍船員於國內停留期間之監督管理。
應於船員上船服務前，即為船員完成投保；其應投保事項、保險金額、保險期間與保險金受益人應符合第6條第1項第3款及第5項規定，且應提供相關投保證明交付船員收執。
船上應配置充氣式救生衣，並要求船員於漁船甲板工作時，應穿著充氣式救生衣。
人口販運防制法（下稱人販法）：
第2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人口販運：指基於剝削意圖或故意，符合下列要件者：
不法手段：以強暴、脅迫、恐嚇、拘禁、監控、藥劑、催眠術、詐術、故意隱瞞重要資訊、不當債務約束、扣留重要文件、利用他人不能、不知或難以求助之處境，或其他相類之方法。但對未滿18歲之人從事人口販運，不以符合不法手段為必要。
不法作為：
從事招募、買賣、質押、運送、交付、收受、藏匿、隱避、媒介、容留國內外人口。
使他人從事有對價之性交或猥褻行為。
使人為奴隸或類似奴隸、強迫勞動、從事勞動與報酬顯不相當之工作或實行依我國法律有刑罰規定之行為。
摘取他人器官。
人口販運罪：指從事人口販運，而犯本法、刑法、勞動基準法、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人體器官移植條例或其他相關之罪。
不當債務約束：指以內容或清償方式不確定或顯不合理之債務約束他人，以履行或擔保債務之清償。
勞動與報酬顯不相當：指綜合考量實際勞動所得報酬與其工時、工作內容、工作場所、工作環境等勞動條件，與相類工作之一般勞動條件相較顯不合理。
第5條
    本法所定事項，涉及中央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職掌者，由中央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其權責劃分如下：……七、農業主管機關：人口販運被害人屬我國籍漁船經營者境外僱用非我國籍船員之勞動權益及其他必要協助事項。
國際勞工組織(下稱ILO)強迫勞動11項指標[footnoteRef:1] [1:  資料來源：勞動部禁止強迫勞動參考手冊。] 

    此指引係用來協助執法人員、勞動檢查員及非政府組織辨識潛在被害人的風險評估工具。相關指標並非獨立存在，通常是多項指標同時出現，用來辨識勞工是否陷入無法自由脫身處境的風險評估工具：
濫用脆弱處境(Abuse of vulnerability)：利用勞工缺乏選擇、非法身分、語言不通或對雇主的依賴性（如食宿全靠雇主）。
欺騙(Deception)：對工作內容、薪資或條件作出虛假承諾，破壞勞工之知情同意。
行動限制(Restriction of movement)：監控行動、鎖在宿舍、禁止自由外出或限制使用交通工具。
孤立(Isolation)：將勞工隔絕於偏遠地區（如海上、偏遠農場），或切斷通訊（沒收手機）。
身體與性暴力(Physical and sexual violence)：施以暴力、虐待或性侵害來控制勞工。
恐嚇與威脅(Intimidation and threats)：威脅遣返、威脅傷害家人、威脅報警或讓其背負更多債務。
扣留身分文件(Retention of identity documents)：扣押護照或居留證，使勞工無法自由轉換雇主或離境。
扣發工資(With holding of wages)：雇主系統性地拖欠薪資，或扣留部分薪資作為「保證金」，迫使勞工為了拿回被欠款而不得不繼續工作。
債務束縛(Debt bondage)：勞工因高額仲介費或預支薪資而背債，勞動僅為償債，且債務如滾雪球般增加。
苛虐的工作與生活條件(Abusive working and living conditions)：環境髒亂、擁擠、缺乏衛生設施或醫療照顧，違反人性尊嚴。
超時工作(Excessive overtime)：強迫勞工超出法定工時工作，且因恐懼懲罰而無法拒絕。
[bookmark: _Hlk215841842][bookmark: _Toc524895646][bookmark: _Toc524896192][bookmark: _Toc524896222][bookmark: _Toc524902729][bookmark: _Toc525066145][bookmark: _Toc525070836][bookmark: _Toc525938376][bookmark: _Toc525939224][bookmark: _Toc525939729][bookmark: _Toc529218269]本案陳情內容[footnoteRef:2] [2: 本案係由民間團體協助漁工陳情，分別於113年11月28及12月19日向漁業署及本院陳情。] 

案件事實
裕順號、裕順668號和富裕8號等漁船的漁工們，在113年10月和11月直接向東港印尼海員同鄉聯誼會（FOSPI）和Wi-Fi NOW for Fishers’Rights at Sea（下稱Wi-Fi倡議委員會）的其他成員，舉報渠等遭到積欠薪資和其他嚴重侵犯勞工權利的情況。
根據裕順668號上的數十名印尼和菲律賓漁工的證言，他們已連續工作數月卻無獲得薪資，甚至部分漁工從113年1月開始，已將近1年沒有拿到薪資。漁工在海上工作期間沒有Wi-Fi通訊、處於孤立狀態，他們無法監測自己的薪資給付狀況，因此直到9月漁船在臺灣靠港時才發現他們的薪資並沒有依照聘僱合約如期給付承諾的薪資。漁工後來才得知該船舶公司顯然已宣布破產。
[bookmark: _Hlk192597082]除了積欠薪資、欺騙、孤立等問題外，漁工們還遭受其他嚴重侵害勞工權利的行為。漁工在就業前就被收取招聘費及相關費用，這已違反境外僱用非我國籍船員許可及管理辦法第13條第2項第3款規定，導致漁工因此背負從400到950美元不等的巨額債務。此外，臺灣仲介和船長非法扣留漁工的護照和海員證。漁工一旦上船就被迫超時工作，並在海上忍受食物和水的短缺。此外，當漁船在山陀兒颱風和康芮颱風襲臺期間停靠在港口時，雇主和船長會要求漁工留在漁船上，而非將他們疏散到陸地上的安全避難。
漁工們在臺灣靠港後，仲介告訴漁工他們將在113年9月15日前收到薪資；然而，截至目前為止所有受影響的漁工都沒有收到薪資。相反地，自從他們返回臺灣以來，12名漁工被迫停留在臺灣港口等待他們應得的薪資至今，而同一船隊的數十名同樣受到影響的漁工已被遣返回印尼，他們沒有拿到積欠的薪資，也沒有明確的機制來確保他們可以根據勞務獲得報酬。
在這段漫長的拖延期間，被迫留在港口的漁工面臨嚴重的困難。漁工被迫在港口停留期間，雇主為他們供應的食物不足，且這些食物是不健康的食物。漁工每天只能吃1到2餐，所提供的食物大多是剩食或過期食物。同時，因這些漁工沒有工作許可證，因此無法在臺灣尋找其他工作以養活自己及其家人。結果，所有漁工都向親戚或臺灣仲介借錢，因而進一步陷入債務困境。漁工們在臺灣等待應得薪資又沒有新工作許可證的情況下，就會面臨違反入出國及移民法的法律風險，其後果包括被驅逐出境、罰款和列為1年的漁業黑名單。事實上，根據該集團其他漁船上工作許可證已過期的一些漁工之說法，他們沒有收到全額薪資卻面臨上述處罰。
[bookmark: _Hlk216166799]113年11月5日這天，曾在裕順號和裕順668號上工作的12名印尼成員，顯然是在臺灣仲介的要求下，漁工們在沒有工會代表或倡議者的陪同之下，接受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東港分局（下稱東港分局）偵查小組的約談。漁工在訪談期間，調查人員的陪同翻譯告訴漁工說，他們並非人口販運的被害人，因為他們的身體器官並沒有被販賣。最終，漁工們並沒有被鑑別為強迫勞動或人口販運的被害人。數週後，12名印尼漁工在同年11月20日這天被帶到高雄的一處庇護所，這裡顯然屬於仲介或船東所有。漁工持續無法取得他們的身分證件。
法律分析
如上所述，漁工經歷了許多ILO強迫勞動的指標，包括欺騙、扣發薪資、濫用弱勢處境、抵債勞務、苛刻的工作及生活條件、扣留身分文件和超時加班。據所記錄的案件，皆符合ILO對強迫勞動的定義，如ILO第29號《強迫勞動公約》所定義：「一切勞動或服務，得自於某種懲罰之威脅，而非出於本人自願者。」
首先，這項工作是非自願的。漁工們對實際的工作條件並沒有給予自由和知情的同意，例如沒有按時支付全額薪資，船上沒有足夠的食物和水。他們還無法自由離開船隻，因為他們在海上被隔離，且無法保有自己的身分證件，他們至今仍然沒有這些身分證件。此外，工人們還面臨處罰的威脅，包括如果拒絕工作就繼續不支付工資，以及因為未能對勞務機構、船長或雇主償還債務所衍生的任何後果。
衡量這些案件涉及「強迫勞動」、「從事勞動與報酬顯不相當之工作」等不法作為，此外還採取了「詐術、故意隱瞞重要資訊、不當債務約束、扣留重要文件」等不法手段，裕順號和裕順668號的漁工很可能就是人販法第2條所定義之人口販運被害人。
儘管有證據顯示漁工遭受強迫勞動和人口販運，但臺灣政府並未依照人販法的要求，迅速採取行動，妥善識別和保護被害人。政府的補救措施必須包括全額支付拖欠的薪資，以及賠償漁工因積欠薪資而遭受的困難。
行動訴求
Wi-Fi倡議委員會呼籲臺灣政府應立即採取以下行動方案，以因應該漁船集團中所有受影響漁工所受到的傷害：他們工作卻沒有獲得報酬，還面臨相當於強迫勞動或人口販運的處境，並因積欠薪資而遭受傷害。臺灣政府也應糾正持續違反臺灣法和國際法的侵害行為。
指派具有人口販運專業知識的機構，如移民署專勤隊，依據人販法來對案件進行澈底、有效的調查，以確保有提供準確可靠的翻譯服務，並確保工會代表被納入案件調查過程中。
	保證為漁工提供免費庇護所、充足的食物和乾淨的水，直到他們的案件得到澈底解決。
確保漁工有權在案件完全解決之前留在臺灣工作，並可以選擇隨時返回母國且不用負擔機票費用。
	保證全額返回所有受影響漁工積欠的薪資和非法收取的招聘費，並賠償因積欠薪資至今衍生的損失；這應包括整個船隊所有可能受影響的漁工，包括那些已經被遣返或返回本國的漁工。
	將船隊中受影響漁工的名字從產業黑名單中刪除，並退還所有違法罰款。
保證受影響的漁工在另一艘懸掛臺灣國旗的漁船上找到新工作，或在臺灣勞動基準法涵蓋的其他部門找到替代工作。
由於漁工面臨之緊急和不穩定情況，懇請漁業署、船東、臺灣仲介、受影響的漁工、東港印尼海員同鄉聯誼會（FOSPI）和Wi-Fi倡議委員會成員於11月29日召開三方會議。迅速採取行動對為受影響的漁工伸張正義，以及維護臺灣對人權和公平勞工實踐的承諾至關重要。
漁業署說明裕順號和裕順668號12位漁工滯留、安置及欠薪狀況及處理情形
漁業署處理經過
[bookmark: _Hlk216097372]本案係臺灣仲介機構翊○船舶管理顧問有限公司（下稱翊○公司）所服務之12位境外僱用漁工滯留及欠薪情事，分為「裕順號」漁船5名漁工及「裕順668號」漁船7名漁工，經營者各自於112年5月及7月起未再支付漁工工資，後續因翊○公司不願續予墊付，漁工未支領113年3月以後工資，該2艘船所僱漁工於113年8月直接或間接透過「財團法人天主教社團慈善福利基金會附設海○國際移工服務中心」向漁業署反映欠薪情事。
漁業署於113年8月12日、9月18日、9月27日及10月24日，共4次邀集經營者及翊○公司等仲介機構召開工資協調會，每次協調會後漁業署皆持續追蹤經營者資金籌措狀況，並與翊○公司保持聯絡。經營者固於每次協調會中皆稱將籌措資金並清償漁工工資，惟經營者並未履行承諾清償工資。
漁業署於113年10月28日確定「裕順號」及「裕順668號」等2艘漁船經營者無法償還漁工工資後，於同年10月30日以本案疑涉勞動剝削樣態之人口販運，依照「強化打擊海上人口販運案件合作機制」通報海洋委員會海巡署（下稱海巡署）勤務指揮中心、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偵防犯罪指揮中心及警政署勤務指揮中心，並分別於11月7日及19日將本案疑涉勞動剝削樣態之人口販運移送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下稱屏東地檢署）及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偵辦，其間亦於11月12日至15日每日洽東港分局追蹤進度，惟後於11月26日獲屏東縣政府警察局來函通知人口販運被害人鑑別結果，12名漁工皆非屬人口販運被害人。
漁業署於113年11月29日與人權團體及漁工視訊會議，說明欠薪將循程序先以仲介機構保證金墊付部分，另由仲介協助漁工委任律師向勞動專業法庭提告請求給付工資，漁工是否留臺灣不影響追討結果，漁工業經鑑別非被害人，倘無新的鑑別變化依境外僱用非我國籍船員許可及管理辦法第30條第13款規定，由經營者將漁工送返。漁業署前亦有詢問漁工是否需要法律扶助，漁工表示不需要。
漁業署於113年12月2日函送補充資料予海巡署及移民署等司法警察單位，更電洽請其考量再次鑑別，漁業署於12月9日派員赴司法警察機關（海巡署偵防分署鳳山查緝隊〔下稱鳳山查緝隊〕）協助說明案情，經該隊回復將於12月10日將漁工狀況與各界關注漁工權益情形報告檢察官。該隊承辦人表示該12名漁工於12月12日完成筆錄，部分漁工表達返國意願。另移民署高雄港隊林分隊長表示，逾期停留漁工，移民署將協助專案處理，經營者須支付機票費用將漁工送返。
漁業署另於113年12月9日電洽屏東縣政府須注意該12名漁工陸上安置情形，另翊○公司表示經營者分別於12月6日及20日給付部分工資款項，計給付漁工每人美金2,600元。
本案漁工皆經鑑別認定非為被害人，加以原僱用漁船經營者經濟狀況恐難期待其有能力長時間維持漁工適當之生活照顧、漁工生計維持等因素考量，漁工亦有返國意願，且漁工返國前漁業署已將訊息告知受理案件之司法警察機關（即鳳山查緝隊）及移民署高雄港國境事務隊（下稱高雄港隊）。
復經漁業署於12月20日由通譯人員與在台漁工聯繫，獲知電話聯繫時有7位漁工在場，其餘5位外出用餐，顯示行動未受拘束，漁工表示將於翌（21）日搭機返國，並已再獲仲介支付部分工資，漁工並表示返國後將再提供當地可聯絡資訊予漁業署，漁業署亦再次提供聯絡管道予漁工知悉。
[bookmark: _Hlk215752615]有關安置計畫書未能提供部分，漁業署說明如下：
屏東縣政府海洋及漁業事務管理所（下稱屏東海漁所）表示經營者未提供安置計畫書等情，且經營者僅電詢安置處所符合之標準，相關處理如下：
「裕順號」及「裕順668號」等漁船經營者因漁船發電機柴油不足無法供電，遂於113年11月20日將該12名漁工由船上移至經營者位於高雄市前鎮區之公司處所（漁工安置時序如下表1），經移民署於11月26日派員前往探視該處所，為一般民宅透天厝。後經營者以公司處所將出售為由，欲將該12名漁工移往位於屏東縣車城鄉之農舍鐵皮屋，於12月5日詢問屏東海漁所有關安置處所之標準，該所明確回復須符合建築物H類組標準之旅館或民宿等合宜住宿場所，儘可能以旅館或民宿安置漁工為宜，並以當時業者提供之安置處所資訊進行初步判斷，告知經營者屏東縣車城鄉之農舍鐵皮屋應無法符合安置處所之標準，不建議移往安置，並請經營者安置漁工後儘速提報岸上安置計畫書進行備查。
回歸本案當時時空背景，係因漁船發電機柴油不足無法供電使該12名漁工進行烹煮，經營者遂將該12名漁工安置於經營者公司處所直至113年12月21日漁工返國，移民署亦派員前往高雄安置處所進行探視，並電告漁業署安置已完成。綜觀本案經營者確未曾提報安置計畫書，惟實際之安置處所（即經營者高雄公司處所）經移民署探視後認安置已完成，且屏東海漁所多次直接或透過經營者委託之報關行間接告知經營者應提報岸上安置計畫書進行備查，客觀上堪認屏東海漁所已明確盡到告知及提醒義務。
12名漁工於返國前皆未變動安置處所，皆安置於高雄市前鎮區公司處所之一般民宅透天厝。該安置處所經移民署於113年11月26日派員前往高雄安置處所進行探視認安置已完成，並電告該署。據屏東海漁所表示：經營者從未向屏東海漁所告知漁工安置處所及提報安置計畫書，屏東海漁所所悉資訊，僅有經營者欲將漁工安置於農舍鐵皮屋此訊息，經營者未提報位於高雄市前鎮區之公司處所，屏東海漁所無法查察審核安置處所是否符合。
本案2艘漁船所僱漁工安置於經營者位於高雄市前鎮區之漁業公司處所，據屏東海漁所表示：因經營者未告知有將漁工安置於高雄前鎮區漁業公司處所一事，故屏東海漁所皆未進行查察。
表1 本案漁工安置時序
	時間
（年.月.日）
	過程

	113.11.20
	經營者將12名漁工由船上移至經營者位於高雄公司處所。移民署聯繫經營者獲知已將12名漁工移往經營者高雄公司處所。

	113.11.26
	移民署派員前往經營者高雄公司處所前往該處探視漁工，漁工表示飲食物資均無虞。

	113.12.2
	漁工所屬臺灣仲介前往安置處所
訪視漁工。

	113.12.5
	經營者電洽屏東海漁所詢問位於屏東車城鄉之農舍鐵皮屋是否符合安置處所標準。
屏東海漁所於電話中回復經營者該處所可能不符標準，不建議移往安置，亦明確告知經營者，儘可能以旅館或民宿安置漁工為宜，並請經營者安置漁工後儘速提報岸上安置計畫書進行備查。

	113.12.9
	漁業署電洽屏東海漁所須注意該12名漁工陸上安置情形。

	113.12.21
	12名非我國籍漁工全數返國。


資料來源：漁業署。
有關本案漁工安置漁業署及屏東海漁所後續查察狀況
對於後續查察漁工安置狀況，屏東海漁所表示：並未接獲經營者提報漁工安置於高雄市前鎮區之公司處所之資訊，而經營者向屏東海漁所辦理非我國籍船員停留事宜時，屏東海漁所函轉相關單位時皆有提醒經營者須依規定提報安置計畫書，亦有電洽經營者提醒應提報安置計畫書。漁業署曾於113年12月6日去函提請經營者漁工岸上安置須依規定提報安置計畫書。
又因漁船經營者於初次僱用非我國籍船員時，所提報地方主管機關皆是採船居生活照顧服務計畫書方式，而本案因漁船無法供電，始採岸上安置且經營者並未提報安置計畫書。倘經營者未主動提報安置計畫書，地方主管機關無從由經營者方知悉是否有進行岸上安置，此情對於地方主管機關行使查察及監督之成效造成影響。
對於經營者遲未提供安置計畫書，屏東海漁所皆是以電話通知經營者委託之報關行或直接告知經營者儘速提送安置計畫書，並未留存相關聯繫紀錄，且本案2艘漁船經營者所屬公司人員來電詢問屏東海漁所安置處所之標準時，屏東海漁所已明確告知該人員應儘速提供安置計畫書函送該所，以利後續安排查察，該公司人員回應，待安置處所確定後會進行函送，另本案2艘漁船於每次辦理境外漁工異動停留簽證時，屏東海漁所公文書皆有載明「非我國籍船員在我國停留期間，經營者採岸上安置非我國籍船員者，應於漁船進港時，檢附安置計畫書，送漁船進港所在之直轄市、縣（市）政府備查。」等提醒語。
漁業署對於經營者未依法規提供安置計畫書之處理
按法務部113年11月18日法律字第11303515130號函釋，「備查」係指公私機構對主管事務之機關，有所陳報或通知，使該主管事務之機關，對於其監督或主管之事項，知悉其事實之謂。又法規中如規定「報請備查」，原則上權責仍在陳報者，且備查之性質，與所報事項之效力無關。
依前述法務部113年11月18日函釋意旨，備查僅係使屏東海漁所知悉相關事實，使主管機關得本權責對於岸上安置處所進行是否合宜之監督，但此並未改變經營者應負擔漁工生活照顧之責任。本案緣於漁船上無法供電，顯示已無法提供合宜之船居生活條件，故經營者將該12名漁工移到高雄公司處所，漁業署在掌握相關情資後，亦協洽移民署及屏東海漁所知情，另函請其等督促經營者往後仍應依規定提報岸上安置計畫書，以利地方政府視情況派員進行查察與監督。
倘地方政府得知漁船經營者有需要使所僱外籍漁工安置於岸上時，尚得採取合適手段依權責督促漁船經營者依法辦理。本案12名外籍漁工因漁船上油料用盡，無電力可提供，故暫時移往經營者高雄公司處所安置。據了解屏東海漁所曾多次透過經營者委託之報關行或直接告知經營者，其攸關漁工生活條件權益，應儘速提報漁工安置計畫書進行備查，惟經營者未提報，而漁工後續於同年12月21日全數返國。
[bookmark: _Hlk215752782]漁業署於第一次被害人鑑別後，後續處理情形
漁業署於113年10月28日確定經營者無法償還漁工工資後，即於10月30日以本案疑涉勞動剝削樣態之人口販運，依規定通報司法警察機關，並分別於11月7日及11月19日將本案函送法辦。因接獲漁工船居生活條件不佳之情資，漁業署遂於11月22日函請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及移民署轉介安置漁工，並於12月2日函送補充資料予海巡署及移民署等司法警察單位，更電洽請其考慮進行第二次被害人鑑別(下稱第二次鑑別)，惟各單位均尊重第一次鑑別結果。
由於本案12名漁工經鑑別皆非人口販運被害人，仍應由經營者負責漁工食宿，漁業署爰於12月6日函命經營者善盡照顧責任，另函請翊○公司協助進行漁工轉僱等相關作業，以助漁工維持生計。惟翊○公司後續回復尚無覓得其他臺灣籍遠洋漁船可接手僱用12名漁工，爰由仲介安排漁工於113年12月21日全數返國。
基本生活需求提供狀況
    本案12名漁工已於113年12月21日返國，業如前述，該12名漁工在臺居留時，飲食及飲水皆由經營者及仲介機構共同提供。
移民署就12名漁工因船東破產致滯留，後續安置狀況過程、處理方式之說明
[bookmark: _Hlk215752930]本案漁工安置及調查情形
移民署國境事務大隊於113年11月12日及11月20日接獲漁業署副本有關裕順號及裕順668號等漁船之經營者涉違反人販法情事後，立即責由所屬高雄港隊進行瞭解及調查程序。調查期間經獲告前揭漁船共12名漁工業經東港分局於113年11月5日鑑別為非人口販運被害人，後續全案已由屏東地檢署立案指揮鳳山查緝隊偵辦。
移民署南區事務大隊處理情形
該署南區事務大隊高雄市專勤隊（下稱高雄市專勤隊）於113年12月6日晚間20時許，接獲勞動部「1955專線」人口販運事件通報後，即於隔（7）日由高雄市專勤隊之承辦分隊立案調查。該分隊先行透過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外事科警務正吳○丞瞭解案情，經洽詢獲知承辦單位屏東縣政府警察局表示曾接獲通報，業於113年11月5日將該案12名漁工鑑別為「非人口販運被害人」，並依法給予聲明鑑別異議之機會。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亦曾於同年12月6日晚間調派該局前鎮分局草衙派出所員警至檢舉地（船東雇主拓○貿易有限公司，地址：高雄市前鎮區實○路00號）瞭解，惟員警在該址經按電鈴無人應門。
高雄市專勤隊則於同年12月7日17時30分許，由分隊長張○毅及助理員簡○瑋等2人再前往檢舉地實地訪視（現場有雇主「李○育」及12名漁工居住該址）。經觀察除因受颱風影響而安置於檢舉地之漁工暫時不能外出行動外，均未受拘束並得自行外出吸菸，飲食無虞、生活環境及居住條件尚可；移民署訪視人員與漁工互動時，渠等亦未顯露緊張、不安等情狀，另有數人自在出入樓層煮飯、洗衣、休息、睡覺等，旅行文件由漁工自行保管、並得自由使用手機，憑據上述事實判斷該等漁工無明顯人口販運被害情狀。嗣後，該分隊於同日21時55分致電「1955專線」轉接值班林督導回復上述辦理情形，林督導表示知悉。
高雄市專勤隊於同年12月11日電話聯繫雇主拓○貿易公司未能接通，安排12月17日9時30分許由分隊長張○毅率員共3人、再次前往檢舉地實地訪視，現場再次觀察亦未發現有明顯人口販運情狀，為期審慎，爰請「裕順號」及「裕順668號」各1名漁工以自願方式受訪並協助調查製作筆錄以深入瞭解是否有勞動剝削情事；同日聯繫漁工仲介勞務公司負責人「賴○潔」到隊接受調查，除漁工反映有積欠薪資及暫時安置時生活條件未臻滿意外，仍未發現有人口販運情事。
後續在12月21日，雇主、勞務公司及12名漁工針對積欠薪資問題達成協議，由雇主及勞務公司合資先行支付漁工未結薪資約6成至7成後，並協助12名漁工搭乘當日日VN581班機全數返國，雇主後續再透過勞務公司結清剩餘積欠薪資。
高雄市專勤隊仍繼續在12月23日聯繫雇主拓○貿易公司負責人「李○育」到隊說明，經製作調查筆錄，未發現其有強迫勞動及勞動剝削之意圖，說法內容與漁工及仲介大致相符，且本案12名漁工均已返國，爰於12月24日辦理結案。
移民署國境事務大隊處理流程
    該署國境事務大隊於113年11月12日接獲漁業署來文通知「裕順號」及「裕順668號」，該2艘合計有12名漁工疑遭勞動剝削案件，即依人販法第11條第1項規定交由高雄港隊啟動人口販運被害人鑑別程序。惟高雄港隊追蹤瞭解案情時，亦同樣知悉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已在11月5日將該案12名漁工鑑別為「非人口販運被害人」情事，復經聯繫屏東地檢署黃○倫檢察官表示，本案已指揮鳳山查緝隊再次訊問漁工以釐清案情，爰高雄港隊不重複進行鑑別，並配合檢察官指示辦理。
綜上，有關本案漁工於安置過程中所遇不當照護之陳訴部分，經本院詢問移民署實際訪查狀況[footnoteRef:3]，表示如下： [3: 移民署114年7月25日提供本院為暸解有關「裕順號及裕順668號因船東破產致12位漁工滯留及人口販運鑑別疑義案」之移民署書面說明資料。] 

[bookmark: _Hlk215844409]漁工「居住船上時」許多食物都發霉部分：依S漁工調查筆錄所述，裕順號漁船於113年5月時已停靠漁港，渠等均安置於船上；惟該署接獲漁業署函文時已是113年11月中旬，依漁業署境外僱用非我國籍船員許可及管理辦法第29條規定略以，非我國籍船員在我國停留期間，應於漁船進港時檢附安置計畫書送交漁船進港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政府備查，故有關漁工居住於船上之生活條件（包含飲水、飲食及住宿衛生安全）、健康保護及緊急防疫措施等，應由業管機關漁業署予以訪視及協處。
漁工於「高雄安置處所」停水、停電與未提供充足食材部分：113年11月20日船東林○綢女士（下稱船東）將漁工安置於其位於高雄之營業處所（下稱安置處所），高雄港隊於113年12月25日接獲漁業署轉仲介通知，受安置之12名印尼籍漁工沒有水電可用及出現糧食短缺危機而請求該署協助，高雄港隊於翌（26）日即派員前往探視關懷漁工，經詢問船東表示，先前因未繳納電費遭台電斷電致抽水馬達損壞造成停水，繳清電費後即恢復供電供水。
另經高雄港隊洽詢船東表示，漁工安置期間（113年11月20日至12月21日）均有持續補充食材，部分漁工亦3度向FACEBOOK炭○平臺（糧食銀行）領取大米、麵食及罐頭等物資，以維持漁工生活及符合飲食習俗所需。
有關高雄港隊及高雄市專勤隊共4次前往安置處所探視關懷漁工（113年11月26日、12月7日、12月11日及12月17日），於現地訪視時均未查獲有停水停電、缺糧及人口販運情事，進一步細部說明如下： 
113年11月26日：高雄港隊檢視現場水電正常及米、麵食皆充足，護照亦由漁工自行保管，訪視人員亦提供漁工FACEBOOK炭○平臺（糧食銀行）聯絡方式，請漁工視需要補充物資，並將該次訪視結果以電話方式通報漁業署承辦人陳○豪先生（下稱陳員）知悉。 
113年12月7日：高雄市專勤隊於113年12月6日接獲勞動部1955申訴專線通報，拓○貿易有限公司境外聘僱於漁船裕順號及裕順668號之漁工有疑似人口販運情事，遂於翌（7）日前往交查地址（即安置處所）查察，經檢視現場情況，漁工除因受颱風影響而暫時不能外出行動外，均未受拘束並得自行外出吸菸，飲食無虞、生活環境及居住條件尚可，旅行文件由漁工自行保管、並得自由使用手機。
113年12月11日：高雄港隊接獲陳員通知漁工安置處所已易主恐無處居住後，立即聯繫船東確認，該安置處所之產權確實已轉換成新屋主，但經船東與新屋主協調，待漁工返國後才進行房屋點交，隨後高雄港隊於是日再次前往探視關懷漁工，至現場訪視結果，當時正有幾位漁工於安置處2樓廚房煮飯，且水電及物資均正常，經再次詢問漁工並確認其護照皆為隨身保管，未遭船東集中扣留，並將該次相關探視情形立即以電話方式回報陳員知悉。 
113年12月17日：高雄市專勤隊訪視時，再次觀察現場，飲食物資及水電供應正常，亦未發現有人口販運情狀。
移民署及警政署對於本案漁工進行被害人鑑別之法規依據、流程及鑑別結果
依「強化打擊海上人口販運案件合作機制」，倘漁政機關發現境外僱用非我國籍船員疑似遭人口販運或勞動剝削，應通報司法警察機關進行被害人鑑別，漁工由受理之司法警察機關逕行或由移民署當地專勤隊轉介送至漁政機關設置之處所，進行鑑別前緊急安置作業；經鑑別為被害人後，由受理司法警察轉請移民署專勤隊護送至移民署設置之庇護所安置。
依113年修正施行之人販法第11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略以，司法警察機關（單位）查獲或受理經通報之疑似人口販運案件時，應即進行人口販運被害人之鑑別；案件若由檢察官偵辦或法院審理中，發現疑似人口販運情事，亦應移請司法警察機關（單位）執行鑑別程序。據上，人口販運被害人鑑別之主責機關為各司法警察機關（單位），包含警政署、海巡署、法務部調查局及移民署之各類司法勤務單位，依法均可辦理有關被害人之鑑別事項。
上述各司法警察機關（單位）為妥適辦理鑑別事項，依同條第3項規定略以，負責執行個案之司法警察，必要時應請求社工或相關專業人員到場協助安撫被害人情緒、說明權益等事項。倘若受鑑別人對於鑑別結果不服者，則可依同條第5項後段規定略以，向原鑑別機關（單位）提出異議及轉請其上級機關（單位）處理，落實被害人鑑別程序及權益保障。
由於疑似人口販運案件之被害人辨識，係人口販運案件立案之重要基礎，各司法警察機關（單位）均依「人口販運被害人鑑別原則」辦理。此一「人口販運被害人鑑別原則」，原本依113年修正施行前之人販法第5條第1款規定，由法務主管機關負責人口販運被害人鑑別法制事項之規劃、推動及督導等，法務部業於98年發布訂定在案。惟為配合113年修正施行之人販法第11條規定[footnoteRef:4]，針對「人口販運被害人鑑別原則」之法制事項，改依人販運防制法第3條第2項第3款規定處理，亦即由內政部掌理被害人鑑別之規劃、推動、督導等。因此，由內政部於112年12月26日函頒訂定「人口販運被害人鑑別原則」，提供各司法警察機關（單位）妥適進行被害人鑑別程序。 [4: 有關人販法刪除檢察官作為人口販運被害人鑑別主體1節，依修法會議紀錄，與會機關（含警政署）及人權團體多表支持，此係因檢察官職責在於偵查及判斷是否起訴，與認定當事人是否屬被害人之範疇有別。修法前實務上屢有因證據不足未達起訴門檻，惟當事人仍屬被害人之情形，如由檢察官負責鑑別，易生矛盾。基此，修法時多方均對該修正表示贊同。另依現行機制，司法警察於受理報案時即進行鑑別，無論案件最終是否起訴，均不影響被害人權益，較能周全保障其權利(警政署114年9月30日約詢回復資料)。] 

依修正後人販法第3條第2項第3款規定：「中央主管機關掌理下列事項：……三、人口販運案件之查緝與犯罪案件之移送、人口販運被害人之救援、鑑別、人口販運被害人人身安全之保護等之規劃、推動、督導及執行。」同法第11條第1項、第2項規定：「一、司法警察機關（單位）查獲或受理經通報之疑似人口販運案件時，應即進行人口販運被害人之鑑別。二、檢察官偵查中，發現疑似人口販運案件者，應即移請司法警察機關（單位）進行人口販運被害人之鑑別；法院審理中，知悉有人口販運嫌疑者，應即移請檢察官轉請司法警察機關（單位）鑑別。」是有關人口販運被害人鑑別之主責機關，在中央為內政部，就個案為司法警察機關（單位），人口販運之鑑別結果即由司法警察機關（單位）決定。
受理漁工疑似遭勞動剝削作業分工表，相關分工如下表2：
表2 受理漁工疑似遭勞動剝削作業分工表
	案件訊息來源
	漁工身分與所在地點
	權責機關

	1. 疑似被害人申訴
2. 民間團體檢舉
3. 漁政、勞政或其他行政機關通報（被動發現）
	境外僱用
	無合法入境港口證件（在海上或港口附近海域）
	海巡署

	
	
	無合法入境港口證件（在海上或港口附近海域）
	警政署所屬港務警察總隊

	
	
	已取得入境許可且在境內
	受理訊息之司法警察機關偵辦

	
	
	漏船、跳船[footnoteRef:5] [5: 「漏船」：係指境外僱用外籍船員獲准以臨時停留許可入國，未依限於出港時返船；「跳船」：係指境外僱用外籍漁工未獲核發臨時停留許可，非法登岸。] 

	

	
	境內僱用
	被害或進行救援所在地
	受理訊息之司法警察機關偵辦

	司法警察機關主動偵辦
	無論漁工身分與所在地點
	司法警察機關報請檢察官指揮同意後偵辦

	檢察官偵辦案件發現
	無論漁工身分與所在地點
	地方檢察署


資料來源：漁業署。
有關本案人口販運被害人鑑別流程，據屏東縣政府警察局114年4月2日函復略以：「東港分局於113年11月5日依規定會同疑似人口販運案件鑑別階段之協助鑑別社工、通譯人員，並會同仲介及委任律師，依人口販運被害人鑑別參考指標表判斷12名印尼籍漁工情況，經查未有人流作為及不法手段，鑑別均非屬人口販運被害人；並於鑑別前交付『疑似人口販運被害人權益告知書』及鑑別後交付『人口販運被害人鑑別通知書』予上揭漁工，保障其等權益」。
[bookmark: _Hlk215753772]有關人口販運之「不法手段」定義與類型一節說明如下： 
依人販法第2條第1款規定略以，人口販運指基於剝削意圖或故意，符合「不法手段」及「不法作為」要件。上述「不法手段」係指強暴、脅迫、恐嚇、拘禁、監控、藥劑、催眠術、詐術、不當債務約束、扣留重要文件、利用他人不能、不知或難以求助之處境或其他相類之方法。
[bookmark: _Hlk216182123]由於最高法院104年台上字第2189號刑事判決要旨中指出，人口販運行為之不法手段範圍廣泛，除「事實強制」外，尚包括「心理強制」，包括行為人使用不法手段，縱事先得到被害人之同意或承諾，仍不發生阻卻構成要件該當或違法之效力；又依人販法第30條及第31條對於勞動剝削罪之處罰規定，亦係依據行為人採取不法手段之強制程度，分項律定處罰要件並給予不同刑度之規範，故「不法手段」參酌上述理由給予兩種分類，「事實強制」係指強暴、脅迫、恐嚇、拘禁、監控、藥劑、催眠術、詐術；「心理強制」係指不當債務約束、扣留重要文件、利用他人不能、不知或難以求助之處境或其他相類之方法。
上述所稱「利用他人不能、不知或難以求助之處境」，依人販法施行細則第5條規定略以，應考量被害人之經濟、生理、心理、情感、家庭、社會地位、智識水平、身分及語言狀態等相當情形之脆弱處境認定之。上述所稱「其他相類之方法」，依人販法第2條立法說明略以，例如加害人置被害人於通訊或交通極其不便，且人煙罕至深山或離島，應屬之。
綜上，另依ILO於101年訂頒的「11項強迫勞動指標手冊」中，有1項指標為「扣發薪資」；該上述ILO國際指標手冊對於「扣發薪資」指出，勞工在等待積欠薪資給付的期間，可能被迫繼續服務「苛刻」的雇主，但是，雇主不定期或延遲核發薪資，未必構成強迫勞動情形。但若薪資是有系統地、蓄意地遭到扣押，以迫使勞工繼續工作，並剝奪勞工轉換雇主之機會，就算是強迫勞動的情形。此外，ILO的國際指標手冊在序文也表達，某些案例構成強迫勞動，可能需要同時指認出多項指標，並加以綜合評估，才能辨識出來。
人口販運不法手段中之「濫用弱勢地位」、「不當債務約束」及「不符合當地最低生活標準」定義，警政署說明如下：
[bookmark: _Hlk216098364]濫用弱勢地位：依據人販法施行細則修正總說明第5條規定略以，弱勢處境僅需符合「語言不通」或「非法居留」或「身處異鄉」等單一條件即屬之，又例如外籍專業人士來臺，可能僅不通曉語言或不瞭解文化習慣，其經濟、社會地位或智識水平等條件均未必居於「弱勢」，因此，考量「脆弱」用語較為中性，且認定上較為廣泛，透過衡量被害人心理、環境、社會及經濟等多重風險因子，綜合評估其脆弱性，較能辨識被害人。
司法警察鑑別時，應以被害人實際遭受的案情經過為判斷核心，並依協助鑑別人員的專業意見整合評估。
針對本案，屏東地檢署檢察官訊問漁工時，漁工對護照保管未表示異議，亦未主張取回意願，致使檢方難以認定有強迫扣留事證。
對於弱勢處境要件（如護照保管、通訊限制、薪資支付中斷等情形）之舉證門檻與處理程序，宜由主管機關移民署邀集專家、學者共同討論。
不當債務約束：依據人販法第2條規定，指以內容或清償方式不確定或顯不合理之債務約束他人，以履行或擔保債務之清償。
不符合當地最低生活標準：人販法及相關法規並無針對此要件訂定鑑別標準，惟依據漁業署訂定之境外僱用非我國籍船員船居生活照顧服務計畫書審查原則略以，最低生活標準係指飲食、住宿及管理方面等需符合最低規範
法務部表示：依上開規定，人販法並未將「濫用弱勢地位」、不符合當地最低生活標準」列為人口販運之任一條件或附帶條件。
人口販運被害人之成立，須以嫌疑人具備「剝削意圖」，並同時符合「人流作為」及「不法手段」之要件。惟倘案情複雜（如疑似被害人可能同時兼具加害人身分）或犯罪事證有限，致難以即時鑑別被害人身分者，得依鑑別參考指標表綜合研判，於此情形下，嫌疑人仍須具「剝削目的」，而「人流作為」或「不法手段」兩類指標中，任一項符合者，即得先行將被害人鑑別為疑似被害人。
移民署鑑別過程與結果
該署高雄市專勤隊於113年12月11日以電話聯繫船東未能接通，即安排12月17日再次前往上開住所實地訪視，現場再次觀察亦未發現有明顯人口販運情狀，亦無遠洋漁工主訴遭受勞動剝削，惟為期審慎，該隊仍安排漁工意見領袖接受訪談，為調查漁工在各自船上境遇，請裕順號及裕順668號漁船漁工各自推舉1名意見領袖（即S漁工及M漁工），以自願方式受訪並協助調查製作筆錄以深入瞭解是否有勞動剝削情事；並請印尼籍通譯蘇○鳳女士在場協助製作筆錄，S漁工及M漁工均能在自由意志並瞭解自身權益下充分表達意見，且調查期間未發現漁工有「人口販運被害人鑑別原則」第4條所列各項情形（如情緒不穩無法配合偵訊、精神或心智障礙無法完全陳述或未滿18歲等），爰無請求社工人員或相關專業人員協助之需要，併予陳明。
檢視S漁工與M漁工於該署高雄市專勤隊調查筆錄所述，均表示「近期仲介有給每一位漁工1個月薪資1萬9,000元現金，供我們自行運用，所以仲介就沒有再送食材了」；以及仲介賴○潔（翊○公司負責人，下稱仲介公司）於高雄市專勤隊調查筆錄所述，漁工於高雄安置期間，「由船東提供30%食材，仲介公司提供70%食材，且漁工均會透過 WhatsApp 通訊軟體向仲介公司反映食材是否充足，如有不足仲介公司會以F○○dpanda外送平台外送食材給漁工」，故研判每位漁工除可利用1萬9,000元現金購買食材外，亦有仲介公司之後援，飲食物資尚無蓄意或長期不足現象。
經查本案12名漁工前於113年11月5日經東港分局鑑別為「非人口販運被害人」過程中，除有律師及通譯人員在場協助外，尚有2名該署建置具社工經驗之疑似人口販運案件之協助鑑別人員到場，提供該12名漁工情緒安撫、說明鑑別流程及提供印尼文版之人口販運被害人權益告知書，渠等在11月時實已知曉其權益保障等事項，且鑑別過程亦相當公正客觀。
[bookmark: _Hlk216167367]警政署[footnoteRef:6]鑑別過程與結果 [6: 負責偵查人口販運案件之警察機關(單位)如下：
	中央：刑事警察局（調查）、國際組（鑑別）。
地方：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警察局及其所屬刑事警察大隊、少年警察隊及婦幼警察隊等。] 

鑑別依據
人口販運被害人鑑別流程及方式係依據內政部函頒之「人口販運被害人鑑別原則」辦理。
內政部函頒之「人口販運被害人鑑別參考指標表」係由移民署訂定提供各項不法手段鑑別時之參考要領，員警發覺疑似人口販運被害人時，應參照前揭指標表進行綜合判斷完成鑑別。
本案鑑別流程與結果，如下表3：
表3 警政署鑑別流程與結果
	時間
(年.月.日)
	鑑別過程
	備註

	113.11.1
	漁業署於113年10月30日傳真該署「裕順號」及「裕順668號」12名印尼籍漁工疑似人口販運通報表，警政署於113年11月1日函發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查明見復。
	

	113.11.5
	東港分局會同移民署「疑似人口販運案件鑑別階段之協助鑑別人員」（	依移民署所提供「疑似人口販運案件鑑別階段之協助鑑別人員」名冊中擇請社團法人台灣勞工權益關懷協會吳○蓁社工督導、屏東縣政府社會處楊○華社工督導為協助鑑別人員及通譯人員(黃○娟、謝○菁)進行鑑別。過程為：
：
1. 員警依據「人口販運被害人鑑別參考指標表」各項指標，逐項由通譯翻譯並詢問漁工
2. 員警與協助鑑別人員依各項指標討論，綜合判斷個案非屬人口販運被害人。
3. 員警、協助鑑別人員及通譯人員於「人口販運被害人鑑別參考指標表」及「人口販運被害人鑑別通知書」簽名。
	交付12名漁工印尼語版「疑似人口販運被害人權益告知書」（鑑別前）

	113.11.5
	當日完成12名漁工鑑別，皆非屬人口販運被害人。

	「人口販運被害人鑑別通知書」交由漁工簽名並交付與漁工留存（鑑別完成）


資料來源：警政署。
[bookmark: _Hlk215753954]警政署表示，本案社工認為未符合「不法手段內扣留重要身分證明文件之要項」理由
「扣留」身分證明文件之具體手段，指「漁船靠港後，雖然漁工可下船，但身分證明文件仍遭船長、管理幹部等人扣留，且漁工在需要使用時提出要求取回，仍沒有辦法取得」或「漁工上船後，其他漁工可以自行保管，但該漁工的身分證明文件卻無故被船長、管理幹部等人扣留，且在漁工須要使用時提出要求取回，仍沒有辦法取得」。
本案漁工們因處於遠洋漁船作業環境，身分證明文件容易污損或滅失，及出入境需要之特殊情境下而被要求統一保管，漁工皆知悉證件由誰保管，惟於鑑別時詢問漁工均表示未曾向船東提出要求取回，故無法確定是否符合「提出要求取回仍沒有辦法取得」之狀況，因此難謂有「扣留重要身分證明文件」之不法手段。
調查方式：若身分證明文件於詢問當下不在當事人身上，則確認當事人是否知悉身分證明文件位於何處、是否經當事人同意保管、是否曾請求返還而遭拒絕、並依所述情境及回答，判斷是否有扣留情形。
扣留定義：是否未經同意或無相關原因直接收取當事人身分證明文件、是否於當事人詢問或要求返還身分證明文件時直接拒絕、是否以身分證明文件為由要求當事人從事其他活動或行為等。
依現行「人口販運被害人鑑別參考指標表」之「不法手段」就「扣留重要身分證明文件」中第10項規定「……如不能自行保管，是否屬於特殊情境下（如遠洋漁船作業環境下，容易污損或滅失）？」，及當事人回應之內容綜合判斷，本案屬於在遠洋漁船作業環境下，身分證件容易污損或滅失而由船長保管之特殊情境，爾後將側重釐清當事人之重要身分證明文件是否能「自由取回」。
另有關漁工在船上或陸地上安置處所因飲食不佳及斷水斷電等情況，是否有違相關人權公約規定一事，經《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11條規定略以，本公約締約國確認人人有權享受其本人及家屬所需之適當生活程度，包括適當之衣食住及不斷改善之生活環境。締約國將採取適當步驟確保此種權利之實現，同時確認在此方面基於自由同意之國際合作極為重要。我國礙於國際地位特殊情事，則以《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處理。
因此，對於上述漁工船上或岸上安置時之衣食住基本權益，倘在短期期間有所保障不周之處，應屬雇主之遲延責任，並宜由遠洋漁工權益保障之行政機關促請雇主改善，或行政機關介入加強改善。
本院經綜整上述資料，詢問警政署鑑別過程留存影音資料之必要性
本案員警於鑑別疑似人口販運被害人時，依照鑑別參考指標表由通譯及協助鑑別人員逐項詢問，員警依被鑑別人之回答情形於鑑別表上註記，並由相關人員共同簽名確認，惟因鑑別結果為非人口販運被害人，故未製作筆錄，亦未錄音。
警政署將要求員警爾後鑑別被害人時，除依據人口販運被害人鑑別原則及指標表製作筆錄外，並應全程錄音錄影，以確保鑑別結果倘認定為「非」人口販運被害人，受鑑別人於後續提出異議時，有完整佐證資料可供查考。
本案被害人鑑別結果公正之確保
員警所製作之鑑別通知書，每月均陳報各警分局審核，再由各警分局陳報警察局彙整後函報警政署。警政署每月逐案審核鑑別通知書，造冊函報移民署，如發現鑑別瑕疵，即通知各該鑑別警察局修正，以確保鑑別品質。
另依人販法第11條規定，當事人可向原鑑別機關提起異議，若原鑑別機關認有理由則予以更正，若原機關維持原決定則由上級機關再次審核是否更正或維持。
[bookmark: _Hlk215754007]警政署近3年成立人口販運被害人鑑別之案件數量與案件型態，如下表4：
表4 警政署近3年成立人口販運被害人鑑別之案件數量與類型
	年度
	成立案數
	性剝削
	勞動剝削
	器官摘取

	111
	137
	80
	55
	2

	112
	133
	72
	57
	4

	113
	109
	76
	33
	0


[bookmark: _Hlk215750477]資料來源：警政署。
本案印尼籍移工經被害人鑑別後之異議結果
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於113年12月5日收受由Wi-Fi倡議委員會協助傳真12名漁工署名之異議。
查該異議已逾人販法第11條第5項之提起異議20日規定，且無其他新事證，故回復維持原鑑別結果（非屬人口販運被害人），相關異議資料並已全數提供屏東地檢署作為偵辦資料參考。
被害人鑑別與人口販運罪偵查間之連動關係
人販法第11條之立法理由第2點已敘明：檢察官係決定犯罪案件起訴與否，較無涉疑似人口販運被害人之鑑別業務，且同法第29條至第34條之人口販運罪各有其構成要件，是否移請司法警察機關進行被害人鑑別與人口販運罪之成立，兩者之間並無連動性。
司法警察機關進行被害人鑑別與人口販運罪之成立無直接連動性（獨立程序），人販法之修法精神，由司法警察於受理報案時即進行被害人鑑別，目的是為保障被害人權益和提供相關保護措施（如安置、協助等），而人口販運罪成立則需要經過司法程序並達到起訴和定罪的嚴格證據門檻。
個案是否構成人口販運罪，仍應視檢察官之調查結果，而人口販運被害人之鑑別主體為司法警察機關，則是否符合人口販運被害人鑑別原則之被害人要件，由司法警察機關判斷。
人販法第11條第2項規定：檢察官偵查中，發現疑似人口販運案件者，應即移請司法警察機關（單位）進行人口販運被害人之鑑別；法院審理中，知悉有人口販運嫌疑者，應即移請檢察官轉請司法警察機關（單位）鑑別。該條項並無限制檢察官移請司法警察機關（單位）進行鑑別之次數、時間，是檢察官自得本於個案判斷而依該條規定為之。
警政署表示，一般而言，若偵查中已構成人口販運罪之要件，則當事人通常會符合被害人鑑別原則之被害人要件；但法律上仍應個別審酌，兩者並非自動等同。
實務上，曾有警方查獲性交易剝削案，被害人因遭不當債務約束或利用其弱勢處境，經鑑別為人口販運被害人並依法予以轉介安置，案件則以人販法第29條移送。惟檢察官偵查後，認定加害人雖涉剝削，但相關證據（如行動限制等）不足以達到人販法所要求之「不法手段」構成要件，遂依刑法第231條妨害風化罪起訴，惟仍不影響被害人鑑別結果。
漁業署協請移民署等相關機關再次就本案漁工進行人口販運被害人鑑別之經過
漁業署說明協請移民署、警政署及法務部等相關機關再次就本案漁工進行人口販運被害人鑑別之過程
「裕順號」及「裕順668號」2艘漁船經營者涉犯人販法等罪一案，業經屏東地檢署偵查終結，認應為不起訴處分，並作成屏東地檢署檢察官114年度偵字第2059、2060、2146號不起訴處分書，理由略以：
被告李○育、洪○添及方○偉等3人自113年1月起，陸續有遲發薪資、薪資發放不足等情，然據本案12名外籍漁工及2名船務代理行老闆等人之證述，又衡諸漁業捕撈工作之常情，難認被告等3人有何以強暴、脅迫、恐嚇、詐術、催眠術或其他相類方法，或利用不當債務約束、他人不能、不知或難以求助之處境、扣留重要身分證明文件，使該12名漁工在「裕順號」及「裕順668號」2艘漁船上從事勞動與報酬顯不相當之工作。
另觀諸被告李○育名下金融機構帳戶113年1月至114年2月交易紀錄，足認其確無資力按時給付漁工薪資，末被告李○育於113年12月17日委託他人匯款支付該12名漁工部分薪資，益難遽認被告等3人主觀上有何涉犯人販法之犯意。
漁業署建議其他機關考慮第二次鑑別，係源於Wi-Fi倡議委員會表達不認同第一次鑑別結果，惟因被害人鑑別並非漁業署權責，爰於113年12月2日函送補充資料予權責機關海巡署、移民署及本案偵辦檢察官所屬之屏東地檢署，亦副知原鑑別單位屏東縣政府警察局，並電洽請其考慮進行第二次鑑別。
[bookmark: _Hlk215755177]移民署、警政署及法務部未同意本案再次辦理人口販運被害人鑑別之原因
移民署未同意再次鑑別之原因
漁業署於113年12月2日函知海巡署、移民署及屏東地檢署略以，「裕順號」及「裕順668號」漁船經營者境外僱用外籍漁工疑涉違反人販法並提供相關補充資料，亦副知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文內提及Wi-Fi倡議委員會投書農業部首長信箱，信件內容係關於漁工遭欠薪及身分證件遭扣留等情事，至於函文要旨則請移民署（或海巡署）依權責辦理，該文並未明確洽請辦理第二次鑑別；又依人販法第11條第5項後段規定略以，倘若受鑑別人對於鑑別結果不服者，可向原鑑別機關（單位）提出異議及轉請其上級機關（單位）處理，亦有鑑別不符之救濟權益機制。
此外，依「人口販運被害人鑑別原則」第9點規定及其說明理由略以，司法警察於調查案件過程中，應視案情進展，依本原則辦理動態鑑別被害人，例如司法警察原鑑別受鑑別人為非被害人，因發現新事實或新犯罪事證，司法警察仍得視案件調查事實，將「非人口販運被害人」鑑別為「人口販運被害人」；甚至曾經鑑別為「人口販運被害人」，亦可能經動態鑑別為「非人口販運被害人」。
查本案12名漁工前經東港分局前於同年11月5日鑑別為「非人口販運被害人」之過程中，除有律師在場及通譯協助外，尚有該署建置之協助鑑別人員（2名具有社工經驗人員）到場，提供協助該12名漁工之安撫情緒丶說明鑑別流程及其權益保障等事項，使鑑別過程更具公正客觀。
綜上，移民署國境事務大隊考量所接獲漁業署之通知並未有明確之第二次鑑別要求事宜，且從同年11月5日至12月2日期間中，亦未發現有新事實或新犯罪事證，爰無須進行動態鑑別之處理；此外，本案12名漁工疑涉人口販運情事，已由屏東地檢署立案並指揮鳳山查緝隊另案訊問漁工，以釐清案情。是以，該署國境事務大隊爰配合檢察官指揮權限及統合司法案件，自不適宜對該12名漁工另進行鑑別。
高雄港隊於調查期間均持續與漁業署保持密切聯繫，並將訪視關懷情形以電話方式回報漁業署知悉，惟未以書面方式回函。爾後移民署所屬人員將落實是類案件之公文處理程序，即使查明無新事證或新事實，亦應以公文回復來文機關，以完備程序。
屏東地檢署未同意再次鑑別之原因
本件經法務部交據屏東地檢署以電子郵件之書面意見查復略以：該署於113年11月11日收受漁業署113年11月7日漁五字第1131556207號函稱洪姓被告就「裕順號」漁船部分恐涉有違反人販法之犯行後，旋於113年11月14日分案；鳳山查緝隊亦分別於113年11月14日、26日就「裕順號」漁船、「裕順668號」漁船報請該署檢察官指揮偵辦；而於偵辦期間，漁業署雖於113年12月2日致函該署，惟僅敘及：據Wi-Fi倡議委員會113年11月28日致函農業部首長信箱略以，漁工遭欠薪、無法自行保管身分證件，且迄今仍未能取回身分證件，該案恐涉及扣留重要文件之不法手段等情，該函文並未向該署要求進行第二次鑑別，且依修正後人販法第11條之規定，承辦檢察官亦非人口販運被害人之鑑別主體，自無從進行人口販運被害人之鑑別。另漁業署致函該署時，亦已副知屏東縣政府警察局，依法應由屏東縣政府警察局自行評估是否進行第二次鑑別，因此，宜由屏東縣政府警察局依權責說明未進行第二次鑑別之原因。
屏東地檢署收悉該函文及附件資料後，極為重視，經審慎研析內容，其中Wi-Fi倡議委員會請求漁業署於113年11月29日召開三方會議（包含漁業署、船東與仲介、漁工、同鄉會與該委員會），係意在請求延續同年9月至10月間漁業署所召開協調薪資給付之三方會議，同時一併指出可能有7艘漁船、超過80位外籍漁工受到影響等語。細繹其內容，雖並未指明係哪一位外籍漁工、於哪一艘漁船、何時之勞動期間，有欠薪與未取回身分證件之對待，然屏東地檢署為求審慎，旋即比對、分析113年11月27、28日已調查之相關被害人詢（訊）問筆錄內容，且於後續之詢（訊）問相關人員時，仍以此為重要調查範圍與方向，詳為詢（訊）問。 
該函文本於機關間之權限與尊重，旨在移請各單位依權責辦理而無限期或函報之要求。屏東地檢署為犯罪偵查機關，不僅將該函文及附件資料列為刑事偵查上之重要參考資料，更深入調查、釐清事件始末，業如上述，且自113年11月間收案起，屏東地檢署綜合審酌客觀事證（包含被害人、證人等供述證據與非供述證據）後，並未獲得有或疑有人口販運之心證，準此，誠難認有與人販法第11條第2項檢察官移請鑑別之規定意旨相悖。尤相關人權團體（本案陳訴人）已於113年12月5日，將受鑑別人不服鑑別結果之異議資料，傳真予東港分局依法續處，從而就其等有關人口販運被害人鑑別之程序利益而言，仍受有我國法律上之保障。
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未同意再次鑑別之原因
警政府函復表示，本案經查相關公文，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僅查收漁業署113年12月2日漁五字第1131556707號函副本，該公文正本係函發海巡署、移民署及屏東地檢署。公文內容僅提及「屏東縣政府警察局鑑別該12名漁工非屬人口販運被害人，惟Wi-Fi倡議委員會表示漁工遭欠薪並表示無法保有身分證件，恐涉及扣留重要文件之不法手段等情」，並無提及要求就本案辦理第二次鑑別。
本案後續由屏東地檢署生股檢察官指揮鳳山查緝隊偵辦，該局相關資料亦全數提供檢察官及鳳山查緝隊參辦，若於偵處過程發現疑似人口販運情事，將由檢察官移請司法警察機關進行鑑別。
本案法務部偵查人口販運偵查、漁業署行政調查及漁工欠薪償還現況
[bookmark: _Hlk215755449]有關人口販運罪偵查過程及結果
依人販法第3條及第11條規定，由內政部或司法警察機關（單位）進行人口販運被害人鑑別。依「強化打擊海上人口販運案件合作機制」，倘漁業署因執行業務發現境外僱用非我國籍船員疑似遭人口販運或勞動剝削，應通報司法警察機關受理漁工疑似遭勞動剝削之相關作業，由司法警察機關進行人口販運被害人鑑別。
漁業署得知經營者並未履行協調會中償還工資之承諾，即於113年10月30日進行疑涉勞動剝削樣態之人口販運之通報，並於11月7日及11月19日函送法辦。後於11月26日接獲通知本案12名漁工皆非屬人口販運被害人。
另漁業署於11月28日獲人權團體來信反映本案補充情資，遂將其具體內容作為補充資料於12月2日函送司法警察機關，促其考量進行2次鑑別，惟各單位皆尊重第一次鑑別結果。
屏東地檢署於113年11月11、14及26日陸續接獲漁業署與鳳山查緝隊函報本案，旋即分案調查，除掌握相關外籍漁工陳情書（含英文版、印尼文版與中譯版之請求薪資給付內容，經核內容大致相符）、對話紀錄截圖、漁業署協調會紀錄（113年9、10月間，共3次）、船籍資料、進出港紀錄、漁工名冊與契約書等非供述證據之外，並於113年11月27、28日與12月10、11日密集詢（訊）問相關被害人12人，同年12月12、13日詢（訊）問證人2人，及同年12月20日、114年1月17日詢（訊）問涉案嫌疑人3人，且於114年2月至3月間，調取與分析相關資金紀錄。全案於114年3月26日偵查終結，不起訴處分確定（屏東地檢署114年度偵字第2059號、2060號、2146號。）
本案檢察官考量人口販運罪不起訴之原因[footnoteRef:7] [7: 法務部於114年8月28日約詢後回復書面說明。] 

本案之主要爭點為：被告等人是否基於剝削意圖或故意，以不法手段，對12名漁工實施不法作為，而該當於人販法第31條第1、2項之犯罪構成要件？
審酌相關之被告、12名被害人與2名證人供述證據，本案查無惡意扣留重要文件或證件之情形，且延遲給付薪資係因經營不善所致，併審酌外籍漁工陳情書（請求薪資給付）、對話紀錄截圖、漁業署協調會紀錄（113年9、10月間，共3次）、船籍資料、進出港紀錄、漁工名冊與契約書等多項非供述證據，另經調取與分析被告李○育於113年1月間至114年2月間之金融帳戶資金金流及被告李○育均出席協調會，且提出相關付款方案，另有安排12名漁工之基本生活等客觀情狀，難認被告等人有剝削之意圖與故意。是本案依法認定與人販法第31條第1、2項之犯罪構成要件不該當，而為不起訴處分。
經營者欠薪事實與人口販運罪之構成關聯
人口販運之「不法手段」、「不法作為」之定義，均規定在人販法第2條，已如前述。人口販運係行為人基於剝削意圖或故意，以不法手段為不法作為，其中之「不當債務約束」係指行為人以不當債務約束被害人，使被害人從事勞動或從事勞動與報酬顯不相當之行為。
在雇主因經營困難或破產而積欠漁工薪資之情形，雇主係債務人，受僱者係債權人。受有債務約束之人係雇主，而非受僱之漁工，與上開所指行為人以不當債務約束被害人之情形有別，仍應辨明。
雇主欠薪是否即構成人販法第29條至第34條各條所定人口販運罪，因個案案情不同，應由偵辦機關調查證據後，依法認定是否該當各罪構成要件。
雇主積欠受僱者薪資，因受債務約束之人為雇主，與人販法第2條第1款規定所稱之不法手段、不當債務約束之構成要件不同，先予辨明。 
依人販法之規定，人口販運罪之構成，各有其要件，已如上述，人口販運罪之成立與否，仍應視各該案件事實、證據調查之結果為判斷依據。
刑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為科刑輕重之標準：……十、犯罪後之態度。犯罪行為人之犯後態度係屬法定量刑事項，在刑事案件中，行為人事後之損失補償或損害賠償，均得作為行為人之量刑審酌基礎。
民事訴訟方面
    另翊○公司亦協助12名漁工進行民事調解及訴訟，且有委託律師代理漁工處理司法相關事宜，其中裕順漁船經營者與5名漁工間之民事訴訟，業於113年12月27日經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以113年度勞訴字第27號判決經營者須給付5名漁工工資在案，並確認漁工對裕順漁船有海事優先權。
行政調查部分
    經翊○公司所提供代為墊支工資之明細表資訊，漁業署已掌握漁工遭欠薪期間及尚遭積欠之金額。本案「裕順號」及「裕順668號」等2艘漁船經營者洪○添及方○偉積欠非我國籍漁工工資屬實，已於114年4月8日依遠洋漁業條例等相關規定處分在案，處洪○添25萬元罰鍰，並停止補助購買漁業動力用油計2萬公升之補貼款；處方○偉25萬元，及收回漁業證照1個月，並停止補助購買漁業動力用油計2萬公升之補貼款。
本案欠薪償還結果
    漁業署業於114年3月18日動用仲介機構翊○公司所繳付之保證金50萬元，用以墊付包含「裕順668號」漁船7名漁工之積欠工資在案。另仲介機構與漁工達成協議，分3期墊支工資款項予漁工，並分別於114年2月20日、4月9日及4月21日匯款，漁業署亦嘗試聯繫漁工，7名漁工或因外出工作未能聯繫上，另5名漁工皆表示已收到款項，故本案12名漁工積欠之工資業於114年4月21日獲得墊償。
相關機關就人口販運被害人鑑別、安置及各機關調查分工與橫向聯繫機制之建立及策進作為
移民署所提策進作為
將持續強化所屬港口國境事務隊與駐地之漁政機關、勞政機關及其他執法機關聯合查緝漁工遭勞動剝削之合作機制，於受理漁工申訴、民間團體檢舉或其他機關通報疑似漁工勞動剝削案件時，依「漁業與人權行動計畫」附錄「強化跨機關打擊海上人口販運案件合作機制」，與相涉機關保持橫向聯繫及資訊共享，依權責分工並加強協力合作機制，以共同打擊人口販運犯罪案件。
持續辦理防制海上勞動剝削之專業人員聯合培訓事宜
移民署於114年5月間創新規劃新的防制海上勞動剝削培訓專業人員工作：經評估疑似海上勞動剝削案件情事，以臺灣南部地區海域為較常見可能發現或查獲區域，爰於114年7月1日發函邀請南部地區兼職協助鑑別之社工人員、涉及海上勞動案件之漁政、勞政人員及司法警察等人員出席並辦理聯合培訓，以發揮更大協力合作精神，包含訊息傳遞、相互理解並藉此促進相關人員認識。該次培訓方式，對於未來各機關間加強橫向聯繫與即時傳遞訊息，應可發揮效益，未來亦將延續此類模式辦理。 
該次聯合培訓工作已在114年8月8日辦理完竣，出席人員包含漁業署3名、海巡署2名、法務部調查局1名、交通部航港局1名、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屏東分局及東港分局）2名、該署國境事務大隊6名、南區事務大隊5名、其他地方政府警察人員，以及協助鑑別社工人員等，共34名。培訓課程內容為「人口販運案件協助鑑別角色與案例解析」、「海上勞動剝削案件之協助鑑別實務與司法警察協作」及「司法警察偵辦海上勞動剝削案例及挑戰」。
防制人口販運業務單位將統籌督導涉及移民署各地勤務單位受理檢舉海上勞動剝削案件：
依據刑事訴訟法、現行各司法警察機關（單位）偵辦刑事案件等規定，遇有應查緝刑事犯罪個案時，司法警察單位均依權責及法令儘速且持續偵辦，無需逐案陳報至署本部統籌政策規劃或督導性質之業務單位。 
目前依「漁業與人權行動計畫」附錄「強化跨機關打擊海上人口販運案件合作機制」之權責分工原則，各政機關（包含漁業署、勞動力發展署及各地漁政、勞政單位）發現疑似人口販運案件，係依漁工身分及所在地點通報海巡署、地方警察或移民署第一線司法警察受理個案（移民署受理單位係對應被害人所在地之各地專勤隊或港隊）。
惟考量海上勞動剝削案件均涉及外籍漁工，如何有效打擊人口販運，以維持我國防制人口販運國際形象及聲譽至為重要，未來遇有行政機關向該署各地專勤隊或港隊交付或檢舉之疑似海上勞動剝削案件，除由各地專勤隊或港隊迅即規劃司法查緝或行政調查等程序外，亦須同時轉知移民署本部防制人口販運業務單位介入指導及會商，以強化各個案件之妥適性及有效性。
法務部所提策進作為
刑事訴訟法第228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因告訴、告發、自首或其他情事知有犯罪嫌疑者，應即開始偵查。」同條第2項：「前項偵查，檢察官得限期命檢察事務官、第230條之司法警察官或第231條之司法警察調查犯罪情形及蒐集證據，並提出報告。必要時，得將相關卷證一併發交。」是檢察官本於犯罪偵查主體之地位，指揮司法警察（官）調查犯罪及蒐集證據，檢察官與司法警察（官）間資訊交換、共享之管道暢通，可即時溝通及討論。
每年辦理「防制人口販運及兒少性剝削實務研習會」，並邀請檢察官、法官、相關專家學者講授案件偵審之經驗分享及相關學術研究之論理及心得等，以提升檢察官辦理人口販運案件之專業知能。
視情形或具體個案所需，不定期召集各執法單位交流情資、交換意見、統合偵查資源、凝聚共識。
警政署所提策進作為
	補助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警察局及專業警察機關辦理防制人口販運講習，因應人販法修正施行，112年起擴大辦理講習規模，並針對人販法修法內容、案件偵查實務、新興犯罪型態、強化打擊海上人口販運、被害人鑑別原則、被害人之陪同偵訊與安置保護實務、多元文化或文化敏感度等主題加強施教。授課師資以具有偵辦人口販運案件經驗之檢察官、從事防制人口販運工作之專家、實務人員、社工或移民署防制人口販運種子教官為原則。
將持續辦理防制人口販運工作講習，加強鑑別相關技巧，爾後遇有類案或爭議案件，鼓勵同仁應先鑑別為「疑似」人口販運被害人，以保障其能先行接受安置及確保相關權益。有關該署近5年就人口鑑別培訓及教育訓練所編列之預算，如下表5：
表5 警政署近5年就人口鑑別培訓及教育訓練所編列之預算
	年度
	警政署辦理人口販運講習

	
	編列預算
	場次
	人次

	110
	9萬1,000元
	22
	1,105

	111
	9萬1,000元
	22
	1,097

	112
	54萬元
	48
	6,898

	113
	100萬元
	50
	6,875

	114
	100萬元
	48
	6,824


資料來源：警政署。
將要求員警爾後鑑別被害人時除依據人口販運被害人鑑別原則及指標表製作筆錄外，並應全程錄音錄影，以確保鑑別結果倘認定為「非」人口販運被害人，受鑑別人於後續提出異議時，有完整佐證資料可供查考。
漁業署對於預防經營者欠薪之策進作為
為預防及即時處理欠薪，規劃「工資給付通報機制」、「工資專戶」及「工資墊償金機制」等3項機制。其中「工資給付通報機制」及「工資專戶」為預防之機制，「工資墊償金機制」為發生欠薪時可即時處理之因應對策。說明如下： 
[bookmark: _Hlk216101461]「工資給付通報平台」：經營者應定期（如每3個月）向漁業署或受委託之第三方通報工資給付情形，並上傳工資給付證明，若有延遲發放，由漁業署要求限期給付，經限期給付仍未獲清償時，將啟動仲介公司保證金及工資墊償金先予墊償，以利提早發現欠薪情事並介入處理。
「工資專戶」：經營者發薪為部分定期匯款少於一定額度時，除繳納最高級之墊償金者外，其餘由經營者每個月預先將一定金額匯入第三方專戶，當漁船進港發薪時，始得動支該帳戶，以確保經營者有足夠資金支付漁工薪資。
「工資墊償金機制」：本項機制係以漁民間相互扶助、共善共好及企業責任之精神，由該署輔導遠洋漁業公（協）會建立工資墊償金機制，本項機制要求經營者按僱用人數繳納一定金額之墊償金，用以墊償漁工欠薪，再由漁業署及管理單位對經營者追償及歸墊。
為能順利推動前開機制，漁業署前於114年1月20日、2月7日及3月12日與主要遠洋漁業公協會交換意見，並於同年2月18日向產業、漁工及民間團體說明規劃機制。次於同年6月2、4、12、19及25日假東港區漁會、琉球區漁會、蘇澳區漁會等地向業者及漁業公協會說明本機制，並聽取各方意見。後續已參酌各方建議，取得共識，將進行相關法規配套修正、相關執行安排及資訊系統之建置，於本(115年)實施，可及早發現及快速處理欠薪墊償問題，以維護外籍漁工權益。
本院詢問相關機關，內容分別如下[footnoteRef:8]： [8: 本院分別於114年6月23日、7月30日、8月28日及9月30詢問漁業署、移民署、法務部及警政署等機關有關本案人口販運被害人鑑別及相關疑義。] 

114年6月23日詢問漁業署林○榮副署長、漁業署漁業人力組薛○元組長、劉○超專門委員、張○璿管理師及謝○彧勞動檢查員等5人（以下以林簡稱林○榮副署長、以薛簡稱薛○元組長、以劉簡稱劉○超專門委員、以張簡稱張○璿管理師及以謝簡稱謝○彧勞動檢查員），內容如下：
問：調查時是否有提供漁工意願書？
謝答：	我們有召開多次協調會，仲介說他們都有問漁工，漁工都表示不想轉船。另外臺灣仲介就臺灣漁船之合作數量沒有這麼多。
問：是仲介不想幫他們轉介嗎？
劉答：	113年11月29日視訊會議時有詢問，他們這些漁工轉僱其他遠洋漁船工作的意願，當時許多漁工表示不願意。
問：有關拒絕第二次鑑別的理由，海巡署、移民署皆認為屏東地檢署未曾交辦其為第二次鑑別及認定本案為薪資爭議，而屏東地檢署則認為自己非鑑別的行政機關無重啟權限，究重啟鑑別的主責機關為何？何機關有認定重啟之權限？貴署是否曾有相關個案，辦理過第二次鑑別？
劉答：	地檢署是說由司法警察來做鑑別，另外移民署回覆表示，地檢署如果有需要也可以命令司法警察機關啟動動態鑑別，漁業署是尊重司法警察機關對鑑別的權限。
問：貴署是否曾有相關個案，辦理過第二次鑑別？
劉答：	好像沒有。
問：遠洋漁業很多漁船都有陸續破產的現象，這也許是一個結構性問題，不過若常以欠薪來說明，似乎並非妥適？
林答：	的確遠洋漁業的大環境真的不好，欠薪也的確是不應該，單就經營者欠薪不見得一定與人口販運有關，處理上我們也必須符合比例，不宜過度認定。
問：目前有統計過有多少漁船破產？
林答：	是目前還沒詳實統計。
問：就業安定基金可否支援？
薛答：	我們當然也希望，也許沿近海依就業服務法僱用外籍漁工還可以利用就業安定基金支援，但境外（遠洋）就無法，目前我們統計過去2年欠薪為2788萬，比率不到3%，為預防欠薪目前我們推一個政策，第一個就是經營者定期每三個月於系統申報，第二要求經營者建立漁工薪資專戶，最後就是業者成立互助金，目前我們也開了五場說明會。這些機制都是為預防及即時處理欠薪之相關作為。
問：第二次鑑別到底相關機關有受理嗎？
林答：	我們都是有跟相關機關通報，但到底有沒有受理，我們其實不大了解他們內部處理。
問：在尚未完成第二次鑑別前，即予送返過於倉促，另遠洋漁工可以在國內轉換雇主嗎？
林答：	這部分我們可以詢問一下移民署，目前是沒有明確規定。另針對這種特殊的個案，我們可以研議協助漁工於國內轉換雇主之可行性。
問：貴署於113年12月2日去文建議第二次鑑別，同年月21日全數漁工即返國，就貴署判斷，僅20天之時間是否足夠各機關判斷是否重啟鑑別？
林答：	我們跟漁工視訊過程當中，漁工是沒有想轉僱的請求。
劉答	：事實上我們在113年12月9日有去拜會鳳山查緝隊說明本案，看能否再鑑別，但我們也尊重司法警察職權，113年12月12日我們也有洽海巡署該查緝隊，當時海巡署該查緝隊有做筆錄，他們是說漁工沒有意願留下。
問：安置所都是在高雄營業所嗎？吃的部分如何？
謝答：	是，營業所有飲水機，提供便當外送等。
問：住那邊是有床嗎？還是睡地板？
林答：	是由移民署去巡查。我們都有隨時督促提醒地方政府注意安置狀況。
[bookmark: _Hlk215653966]114年7月30日詢問移民署陳○成副署長、移民署移民事務組曹○齡副組長、販運防制科石○平科長、高雄市專勤隊張○毅專員兼分隊長、高雄港隊林○進專員兼分隊長等5人（以下以陳簡稱陳○成副署長、以曹簡稱曹○齡副組長、以石簡稱石○平科長、以張簡稱張○毅分隊長及以林簡稱林○進分隊長），內容如下：
問：有關S漁工表示：「我不滿意，因為在居住船上時，許多食物都發霉了，漁船幹部都吃的比漁工好。在老闆家時，有2天停電、停水，我們去廟裡使用。」其陳述是否屬實？若飲食不佳及斷水斷電等情況，是否有違相關人權公約之規定？
石答：	飲食不佳的部分漁業署有發現，後來是有改善，但我所知道是滿短暫的情況，實際上的情形還是漁業署比較了解，不過據我所知NG○是認為這方面有點蓄意，的確飲食不佳與斷水電可能是有違反人權公約。
問：另有關M漁工表示：「老闆準備過1次食材，仲介送過3次食材……」等語。食材為何未依三餐提供？上述食材是否僅提供四次？貴署有無瞭解上述食材是否足夠安置漁工食用？
石答：	涉及補給的實質內容，但我們高雄市專勤隊與高雄港隊去現場是沒有太大的問題。
問：到底訪查幾次？現實情況如何？
張答：	高雄市專勤隊於113年12月6日晚間20時許，接獲勞動部「1955專線」人口販運事件通報後，即於隔（7）日由高雄市專勤隊之承辦分隊立案調查。該分隊先行透過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外事科警務正吳○丞瞭解案情，經洽詢獲知承辦單位屏東縣政府警察局表示曾接獲通報，業於同年11月5日將該案12名漁工鑑別為「非人口販運被害人」，並依法給予聲明鑑別異議之機會。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亦曾於同年12月6日晚間調派該局前鎮分局草衙派出所員警至檢舉地（船東雇主之拓○貿易公司）瞭解，我們去的時候有看到漁工當時在烹煮食物，他們是沒有表示現場食材有任何問題，另外我們在12月17日有再做第二次訪視，訪談紀錄已提供如附，雖然他們有表示暫時有短缺，但他們並沒有表示後來有短缺。
問：是否有其他訪談資料？
張答：	當時只有訪談兩位，沒有訪談其他漁工。
問：有關上述訪談，貴署是否有提供律師或其他獨立的法律或社工專業人士在場，以確保漁工能充分表達意見，並瞭解自身權益？若無，原因為何？
張答：	因為只是關懷訪視，未再請律師與社工在旁。
問：沒有請律師和社工的原因是什麼呢？
陳答：	因為東港分局已於11月12日就已經完成鑑別，認為他們非人口販運的被害人。
石答：	二艘船進港時間是10月9日，11月5日赴東港分局報案，東港分局有邀集兩名社工人員關懷，這12名漁工在鑑別時是有律師在場，該律師是仲介律師，這位律師也是協助漁工幫忙索取欠薪。而我們所進行的訪視是屬於關懷訪談，其實並非鑑別性質。
問：那東港分局有提供鑑別紀錄給你們嗎？這鑑別是有效的嗎？
石答：	是有效的，我們有報告單，但沒有鑑別被害人通知書。而我們沒有鑑別是因為東港分局已經鑑別過了，他們也認定本案漁工非被害人，後續他們雖然有聲明異議但異議時間已超過法定期間20日，再加上他們也要返國，所以本案確定為非被害人。
問：所以國際組織寫信後你們也沒有再進行第二次鑑別？
石答：	是。
問：移民署為何不做自己的鑑別呢？
石答：	因為東港分局已立案，而且已完成鑑別並已進入屏東地檢署，後續地檢署也交給海巡署，整體而言已進入司法程序。
問：關懷後有做什麼行動嗎？
張答：	我們有再找仲介及船東做調查，這部分是行政調查而非鑑別。
石答：	依「人口販運被害人鑑別原則」第9點規定及其說明理由略以，司法警察於調查案件過程中，應視案情進展，依本原則辦理動態鑑別被害人，例如司法警察原鑑別受鑑別人為非被害人，因發現新事實或新犯罪事證，司法警察仍得視案件調查事實，將「非人口販運被害人」鑑別為「人口販運被害人」；甚至曾經鑑別為「人口販運被害人」，亦可能經動態鑑別為「非人口販運被害人」。
問：這案有扣押證件的狀況你們有確認嗎？
張答：	我們有詢問，他們都是從自己行李或身上拿出護照或印尼身分證。
問：欠薪的部分有詢問嗎？欠薪欠多久呢？
張答：	都有詢問，裕順號是表示欠9個月的薪資，668號是說欠11個月，另外仲介我們也有調查，他們承認是有欠薪的狀況。
問：據貴署提供之訪談資料，除飲食條件不佳外，亦有船東欠薪等情事，上述內容是否符合人口販運「不法手段」（利用他人不能、不知或難以求助之處境，或其他相類之方法）之定義？ 
石答：	雖然欠薪是重要的要件，但不能直接認定，必須要綜合判斷。
問：請說明人口販運「不法手段」之定義與類型。
石答：	包含物理、心理等要件，本案是發生橫跨新舊法，但綜合評估後是認為尚未到達勞動剝削。
問：你們認為欠薪這麼久算不算不法手段？
張答：	調查報告有提到漁工欠薪的部分，仲介是表示已經有調解和進入司法，所以我們不會再介入認定。
問：貴署從接獲通報到漁工返國的約兩個多星期內，除了處理薪資協商外，在人口販運被害人鑑別程序上，是否有足夠的時間進行全面且深入的調查，以釐清所有疑點，特別是那些涉及隱性剝削或控制的面向？
林答：	對於他們飲食不足的部分，我們有請他們去FACEBOOK炭○平臺（食物銀行）拿一些物資，後來訪視我們是有看到船東提供金錢讓他們去買，現在看到米麵都是充足。
問：又於調查結束後，漁工於12月21日搭機返台，對於人口鑑別之進行有無影響？後續若對該鑑別結果有疑慮時，應如何詢問上述離台漁工？ 
石答：	移民署有專門被害人補助辦法，協助支付機票與補助住宿，但目前尚無法官及檢察官使用例子。
問：倘採視訊方式，如何保障鑑別信效度？
石答：	外交部有提過有適用過，但視訊並不好用，因為外籍人士得到外館去接受視訊，但交通可能不方便或等等因素，導致效率不佳。
問：是否有適用視訊實例？
石答	：有，但非人口販運案例。
問：貴署表示：「……文內提及『Wi-Fi倡議委員會』投書農業部首長信箱，信件內容係關於漁工遭欠薪及身分證件遭扣留等情事，至於函文要旨則請本署（或海巡署）依權責辦理，該文並未明確洽請辦理第二次鑑別。」惟觀漁業署函文資料及附件，仍可看出機關及團體對於本次鑑別存有疑慮，當時貴署收到該公文後，是否進一步採取相關確認作為？有無回函漁業署釐清該鑑別疑慮之處？
張、林答：	高雄市專勤隊當時沒有接到這封信，應該是國境大隊處理。
石答：	我是在彙整時才收到，我會再釐清後回復委員。
問：承上，漁業署與Wi-Fi倡議委員會已提出人口販運疑義的情況下，貴署作為人口販運防制的權責機關，如何確保跨機關間資訊的即時與完整共享，以避免各單位對案件性質判斷不一，進而影響漁工權益？
石答：	基本上各機關都會共享資訊。
問：但是你們並沒有回函？
石答	：是，但也許可以請海巡署及地檢署再針對這部分回復。
問：貴署針對本案之具體策進作為。
石答：	目前我們知道漁業署有針對欠薪的部分進行策進作為。
陳答	：向委員報告未來我們會強化教育訓練，讓高階幹部強化人口販運被害人鑑別能力與現場勘查能力，例如觀察現場細節與詢問能力，第二、販運防制科與移民署內部公文中分文與收文之改善，例如本次漁業署來文應該要分給哪些單位及管理公文回覆的情形。
石答	：本署非常在乎遠洋漁工，我們8月8日會在高雄辦理培訓。
114年8月28日詢問法法務部檢察司張○雯司長、陳○卉主任檢察官、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甘○蘋主任檢察官及屏東地檢署黃○倫檢察官等4人（以下以張簡稱張○雯司長、以陳簡稱陳○卉檢察官、以甘簡稱甘○蘋檢察官、以黃簡稱黃○倫檢察官），內容如下：
問：請說明有關屏東地檢署偵辦114年度偵字第2059號、2060號、2146號案件之經過，不起訴理由？
黃答：	當時調查時有詢問警察鑑別結果並作參考，當時有問5位漁工，我當時指揮鳳山查緝隊，也有在詢問2艘船的船務代理人有關證件扣留事宜，也有詢問船東李君，了解財務狀況。
飲用水、通訊、日用物品及住宿品質等尚屬充足及適當。
護照在船上是統一由船長保留，但他們都沒有跟船長要過，所以是否未被扣留仍未知。
甘答	：是出海的時候才會把護照給船長，在岸上就是把護照給船務代理人。
問：欠薪？
黃答：	有欠本薪，但零星出海倘有漁獲，船長會給獎金。
問：您有辦過人口販運案件？
黃答：	本案為我第一次承辦，是依人販法第31條要件偵辦。
問：依國際公約，證件應是漁工自己保管。當時漁工遭欠薪多久？
有無不當債務約束，因為他們可能有欠仲介費用。有時離開此工作就沒錢，所以遭約束不一定是被告的人。
黃答：	每人遭欠薪時長不同。
張答：	雖然有欠仲介費，但仲介和船長是不同主體，主要還是判斷行為人對於被害人有無人口販運構成要件。
甘答：	是否為惡意欠薪也是我們判斷的主觀構成要件，可能船東也是有經濟上的困難。難以判斷是出於故意欠薪。
張答：	黃檢察官也有調過船東的財力資料。
陳答：	漁工被聘僱時機點是111-112年間，大規模欠薪狀況是113年，所以聘僱初期，且在漁獲量穩定狀況下，是未被欠薪。漁工可能在母國都要借錢才能來台工作，所以我們也會考量不當債務約束作為人口販運要件，但不當債務約束與勞動之間應該要有因果關係，不當債務約束和工作的欠薪關係。的確，遭欠薪會影響漁工還債，但在本案看起來，這些漁工並無表示受壓迫情境，且我們也有確保他們在未受壓力下詢問。
黃答：	我是隔離詢問的。
問：證人約了誰？
黃答：	全部被害人（漁工）和船務代理人。
問：人口販運之「不法手段」（利用他人不能、不知或難以求助之處境，或其他相類之方法）之定義？
張答：	不當債務約束是被告是債權人，告訴人是債務人，要求勞工持續工作來還債。欠薪的話是漁工對船東（發薪者）有請求權。
問：你們有考慮不符合當地最低生活標準？是否會影響其家人在母國生活？
張答：	是指當事人在臺灣的最低生活標準。另外還要考量是否主觀惡意不發薪，如脫產。
問：你們是調多久前的財力狀況？會不會有脫產行為？
黃答：	我們是從113年1月開始調。
問：漁工和船東是依附關係，也很難去求援。
張答：	我們也能同理漁工處境，但刑罰是最後手段原則，我們還是需收集足夠證據才能去論定。
問：我是希望你們在不當債務等構成人口販運之要件，去多做考量。另外，貴部回復：「人販法於112年6月14日經總統公布全文修正，並自113年1月1日施行。於本次修正中，該法第11條規定刪除檢察官為人口販運被害人之鑑別主體。」當時刪除檢察官為鑑別主體之考量為何？是否曾於修法時詢問其他機關意見（如：警政署、移民署……等）？
陳答：	由於實務上檢察官在調查到一定程度以後有心證成立，發現罪證不足，因而去改變鑑別結果（改為非被害人），此舉會影響相關被害人支持措施，為讓被協助措施不要中斷，因此將刑事犯罪偵查與被害人鑑別分開。我們更專注犯罪調查，鑑別及機關保護措施，讓網絡成員（司法警察單位）處理。
問：1.	請會後提供近10年成立人口販運案件及成立人口販運罪之案件數量並簡要說明案件內容。
2.	請說明人口販運「不法手段」之定義與類型，本案有關欠薪及涉及扣留身分證件係屬何種不法手段？
陳答：	不當債務約束：償還內容和方式不確定或顯不合理的債務，來約束被害人、逼他工作。目前已提升法律位階放在人口販運第2條。
問：你們如何認定債務合理？
陳答	：如仲介費用，常常被害人沒有保留契約，我們會去跟母國調資料，入國工作時仲介也會向勞動部陳報工作契約，往往調查發現，會有AB合約。
問：欠薪是否為人口販運？
陳答：	還是全件綜合考量，如本案會去看其倒閉前的財務狀況。
問：如何定義故意欠薪？投資失敗或經營不善是否屬故意？
陳、張答：	營運困難或是生病等，不可抗力因素，可能會認定非故意，但還是要綜合考量。
犯罪主觀要件還是要看個人狀態，投資失敗或經營不善還是很難直接去定論為故意欠薪。
問：若雇主有積欠薪資之事實，事後有償還薪資或加以補償等措施是否仍構成人口販運罪？ 
甘答：	不一定，還是要看構成要件，事後彌補僅是犯後態度問題，僅影響量刑，與判斷犯罪之構成與否是兩件事。
陳答：	我們應該不會單純以償還薪資作為不起訴理由。依人販法第37條，犯人口販運罪者，經依法沒收之犯罪所得及追徵之價額，由法務部撥交中央主管機關，作為補助人口販運被害人之用。
問：通報司法警察機關進行被害人鑑別與人口販運罪之成立有無連動性？
陳答	：同修法理由，檢察官更專注在犯罪成立，不再做鑑別，兩者沒有必然關連性。
問：依貴部及檢察官偵辦案件經驗，是否有人口販運被害人鑑別結果與人口販運罪成立未一致情形？倘有，請說明原因？倘無，亦請說明未一致可能原因。
張答：	不確定是否有相關統計數據。但我們在偵查過程蒐證更多之後，認為已必要移請司法警察鑑別時，會再提供相關資訊給鑑別單位。
問：貴部表示：「……而於偵辦期間，漁業署雖於113年12月2日致函該署，惟僅敘及：據Wi-Fi倡議委員會113年11月28日致函農業部首長信箱略以，漁工遭欠薪、無法自行保管身分證件，且迄今仍未能取回身分證件，該案恐涉及扣留重要文件之不法手段等情，該函文並未向該署要求進行第二次鑑別。」惟觀漁業署函文資料及附件，仍可看出機關及團體對於本次鑑別存有疑慮；復按人販法第11條意旨，檢察官偵查中倘發現有疑似人口販運案件者，即應移請司法警察單位鑑別。是當時貴部/署收到該公文後，是否有進行相關作為？有無回函漁業署釐清該鑑別疑慮之處？是否曾於偵辦時將上述疑慮列入偵查範圍？
甘答：	函文未向屏東地檢署要求第二次鑑別，且本案接獲函文後即進行調查，有關文中所提扣留證件部分，我們認為不太能構成人口販運罪，沒有人販法11條所稱疑似被害人狀況，所以就沒有再要求第二次鑑別；另漁業署函文也給警察了。同時我們也並非鑑別主體。
黃答：	我們在偵查終結時的結案書類，有給漁業署。
問：漁業署與Wi-Fi倡議委員會已提出人口販運疑義的情況下，貴部及所屬檢察署作為人口販運等相關犯罪之偵查主體，如何確保跨機關間資訊的即時與完整共享，以避免各單位對案件性質判斷不一，進而影響漁工權益？
黃答：	我都有跟承辦警察說，倘有相關新事證或資料請提供給我，目前都是個案聯繫，沒有共享資料庫。
陳答：	被害人援助是網絡成員相互合作，所以主責上應該是鑑別主體統籌。
問：貴部對於人口販運防制之具體策進作為。
陳答：	每年法務部均舉辦人口販運教育訓練，含修法資訊及案例實務分享。新分發的檢察官也有分科教育做受訓。遠洋漁工部分確實是人販中重要課題，但大眾都比較陌生，但偵辦上幾個地檢署（高屏及宜蘭）的確較容易遇到，希望未來在訓練課程上都能夠加入這個議題。
問：我比較在意人販構成要件，證明及成立上較為困難。
張答：	各地檢及高檢都有成立人口販運防制會報，每3個月邀請相關網絡成員開會，就相關議題及執行問題相互討論。地方及中央對此議題相當重視，並相互瞭解實務辦理困難。
問：過去檢察官作為鑑別主體時，實務如何進行？現今你們會協助司法警察單位訓練嗎？
陳答	：會，檢察官會去協助，但他們有自己的訓練課程。過去是警察報指揮，除警察詢問完後我也會再詢問，了解有無脆弱處境、債務約束等人口剝削情況。我主要是考量被害人有無立即接受安置需求。
問：移民署鑑別上較為專業，但當地警察局似乎較不熟悉。
陳答：	實務的確有可能，訓練專業度較不足。但鑑別跟成罪應該是脫鉤的，當初修法移除檢察官為鑑別主體，是有和警政署等單位取得共識。
問：我很在意脆弱處境，我覺得司法偵辦上較未考量。
114年9月30日詢問警政署國際組林○齡組長、王○銘科長、鄭○喻警務正、東港分局高○正分局長、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外事科羅○軒科長、陳○伶巡官及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內埔分局鍾○娟警員等7人（以下以林簡稱林○齡組長、以王簡稱王○銘科長、以鄭簡稱鄭○喻警務正、以高簡稱高○正分局長、以羅簡稱羅○軒科長、以陳簡稱陳○伶巡官及以鍾簡稱鍾○娟警員），內容如下：
問：昨日9月29日美國公布臺灣漁業人口販運狀況，有提及未有效全面做鑑別，想瞭解警政單位所受訓練是否夠嚴謹，得以與國際狀況及法律接軌。請說明本案人口販運被害人鑑別經過、指標，且漁業署也希望再度鑑別。
高答：	113年10月30日漁業署有傳真至本署疑有人口販運狀況，113年11月5日東港分局就和移民署協鑑人員、通譯人員一起去鑑別，依據人口販運被害人鑑別參考指標表之指標，逐項由通譯翻譯並詢問漁工，綜合判斷後，鑑別均非屬被害人。後續也有將鑑別通知書交由漁工簽名及留存。
問：鑑別筆錄及影音資料？
陳答：	我們依指標表內容詢問當事人，若鑑別為非被害人，就不會有，鑑別過程不會有筆錄要求。
林答：	我們一律依照內政部訂定的被害人原則鑑別指標表、指引等辦理，如果我們鑑別為被害人，那後續就會有筆錄製作等，若非，就是以指標表紀錄為準。但應該不論鑑別結果，都要製作成筆錄比較好。
問：影音檔應該也要留存。
林答：依人販法和指引，被害人要符合有三個要件，1是被剝削意圖、2不法行為、3不法手段，要三者皆符合，我們是逐項詢問也有社工在，但本案看起來只有勞動剝削意圖符合，倘具備兩種，即為疑似被害人，但仍可獲安置協助，疑似者，警察在一個月內要再積極調查看有無證據，再次鑑別是否為人販被害人。
[bookmark: _Hlk216166217]林答：其實若為績效導向，全部都鑑別為被害人，反而對警察績效更有利，但同仁還是以事實判斷，當時知悉本案漁業署等單位也在積極協調工資借支。
問：當然他們想返國，不過欠薪也會影響他們家庭家計。
陳答：指標上是指漁工是否知悉護照（證件）在哪，警政單位和檢察官都是這樣詢問。
問：但是否能自由拿回？
陳答：因為漁工沒有進一步要求要拿回，所以我們也很難去判斷這樣有扣留的不法意圖。
問：何時做的指引？
鄭答：114年8月8日有最新修正，指標表跟鑑別通知書均有修。
林答：之前疑似被害人並未給通知書，透過本案，後續我們有再跟移民署建議，要讓疑似者也能拿到鑑別通知書，瞭解權益，移民署也後續有在114年8月8日修正。
陳答：其實漁業署副本給我們的函，我們收到時，本案已經在查緝隊跟地檢署進行，並沒有要求第二次鑑別。
問：一般而言，第二次鑑別何時做？
林答：是在第一次收到鑑別結果時，20天內被鑑別人可以提出異議，但人權團體提出時已經是12月5日（距離第一次約30天），當時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是收到副本，他們認為已經鑑別過，也移到地檢，地檢是正本，按程序，如果檢察官認為有鑑別需要，鳳山查緝隊也可以再做鑑別。
問：就貴局鑑別經驗，有無成立為人口販運被害人之情形？倘有，請簡要說明案件內容。
陳答：有外籍性剝削的案例，漁工目前沒有。性剝削比較容易成立，勞動剝削通常都未起訴。
問：人口販運被害人鑑別結果係由何人決定？是否由前往鑑別警察人員勾選指標表之結果即可決定？有無複查等相關機制？
陳答：當下詢問的鑑別人員及協助鑑別人員，至少2位。無局內長官覆核。
鄭答：有複查機制，次月各警局都要把人口販運被害人鑑別結果送給警政署，本署有覆核，逐案檢視，確認鑑別狀況是否符合實情或鑑別品質。但現行人販法是被害人保護為原則，目前遇到狀況是非被害人鑑別為被害人，所以在此原則下，就沒有去解除他的安置。
問：所以警政署能改變鑑別結果？
林、鄭答：	我們是有依照指標及事實去複核，如果不是，但他們鑑別是被害人，我們也尊重。
問：但似乎臺灣仍被認為輕放，而鑑別不確實，請再詳予瞭解。
林答：我們每個月案子從分局、警察局到本署都有再次檢視。也會報給移民署。
問：我們較在意的是，只有兩位當時的鑑別人員即可決定？有無實質審查。
羅答：鑑別結果之後分局報給警察局、警察局也會報警政署，警政署也會給移民署，層層都有審查。
問：協鑑人員身分？SOP？
鄭答：	此資料有提供給委員，移民署也有律定通發給各司法警察機關照辦。
陳答：	法條也有規定4種情形一定要請協鑑人員。
問：貴署函復表示：「依據人販法施行細則修正總說明第5條略以，弱勢處境僅需符合『語言不通』或『非法居留』或『身處異鄉』等單一條件即屬之，又例如外籍專業人士來臺，可能僅不通曉語言或不瞭解文化習慣，其經濟、社會地位或智識水平等條件均未必居於『弱勢』，因此，考量『脆弱』用語較為中性，且認定上較為廣泛，透過衡量被害人心理、環境、社會及經濟等多重風險因子，綜合評估其脆弱性……。」如何進行綜合評估？本案是否已具備弱勢處境之要件？
林答：是，本案已具備。
陳答：指標表上有一項是符合特殊情況，遠洋漁船護照被保管在船長上是屬於特殊情況的，並不算不法手段。
林答：指引跟指標表是司法警察機關一體適用，我們也是都依照規定辦理，遠洋漁船是否可以除外，此部分我們會在共同會議中提出。
問：本案人口販運被害人鑑別之完成日期為何？從鑑別完成後到返國有無再追蹤漁工飲食及居住狀況？
陳答：我們有發函提醒漁業署，要注意本案依權責卓處被害人處境，且安置也要依不同情形給不同單位，警政不會介入。
問：居住岸上的狀況之優劣是否為判斷人口販運被害人鑑別之要件？
陳答：岸上仲介提供的住宿環境不佳情形等，在我們鑑別當下並沒有發生。鑑別後或是爭議期間的生活狀況是否屬人口販運，非屬警察權責。
問：漁業署表示曾就上述案件之人口販運被害人鑑別部分，依據113年11月29日與「Wi-Fi倡議委員會」不同意本案鑑別結果，向貴署發文要求就本案辦理第二次鑑別，貴署有無收到相關來文？不進行第二次鑑別之原因為何？
陳、鍾答：	漁業署的確沒有明確告知要第二次鑑別，且本案我們和檢座確認過，在檢座的調查他們也是沒有人口販運的狀況，所以也無涉第二次鑑別。我們也有問過漁工是不是有想要去拿過護照，但是他們說也沒有向船長要求或這樣想過。
問：有關本案陳訴中表示有欠薪及扣留身分證件之情形，貴署函復表示：「案內有關來函指出表示漁工無法保留自身身分證件，恐涉及扣留重要文件之不法手段部分，本分局在當（5）日鑑別時亦與協助鑑別之社工討論，認為尚不符合不法手段內扣留重要身分證明文件之要項。」 則該社工認為未符合「不法手段內扣留重要身分證明文件之要項」之理由為何？如何進行相關調查？
陳、鍾答：	我們也有問過是不是有想要去拿過護照，但是他們說也沒有向船長要求、試過或這樣想過，當然我們也不能認為是扣留。
問：本案受鑑別人是否有依人販法第11條第5項之規定就鑑別結果提出異議？你們認為20日是否足夠？
羅答：他們有提出異議但已經逾期，且未提供新事證，故本局回復原鑑別結果（均非被害人）。
林答：關於證件扣留疑義，代為保管跟是否能自由取回是有所落差，這部分也將在共同會議中討論。
問：本案漁業署與Wi-Fi倡議委員會已提出人口販運疑義的情況下，如何確保跨機關間資訊的即時與完整共享，以避免各單位對案件性質判斷不一，進而影響漁工權益？
林答：經過本案後，可看出有盲點或認知差距等，內部會再討論。
問：司法警察機關進行被害人鑑別與人口販運罪之成立有無連動性？被害人鑑別與人口販運罪成立之調查及判斷方式是否不同？
林答：不完全有，常有罪證不足不起訴情形，但鑑別為被害人者所受的保護至少有1年，不受是否起訴的影響。鑑別跟起訴主體不同，之前修法不再讓檢察官作為鑑別主體，而移給司法機關，也是基於人道及被害者保護優先之考量，並非與起訴綁在一起。
鄭答：以性剝削為例，即使被錯別為被害人，最後檢察官常以妨害風化罪起訴而非人口販運罪，所以起訴率偏低有可能是因為非起訴人口販運罪而是其他罪。
問：有關目前貴署就處理人口販運被害人鑑別人力配置之部分，貴署表示：「	未設置固定之專責編制人力，而係依案件性質，由相關業務單位（外事、刑事、婦幼）分工辦理。」還有哪些業務單位協助辦理本案人口販運被害人鑑別之調查？
林答：其實是所有外勤警察都可能處理，但涉及刑事案件。兒少、性剝削或疑似人口販運案件，則由專責員警（刑事、婦幼、外事介入處理）只要涉及人口販運外事人員一定要專責處理。
問：你們有調查的人力嗎？倘未設置固定之專責編制人員，如何劃分各協助單位之權責？是否有設置統一窗口之必要？
林答：目前是依指標表鑑別，如果認為有調查必要，先鑑別為疑似被害人。警察受理案件量龐大，並無設置專責人員處理，依案件性質，再請相關人員介入，並由外事人員專責鑑別。
問：請說明或會後提供近10年成立人口販運被害人鑑別之案件數量。另鑑別其實很看經驗，指標表也看似不難，但如何細緻判斷？臺灣可能會把人法案件變成勞資爭議，而無法處理到人口販運這一塊，如何精進應多考量。
問：也要提醒船東破產漁工權益受損之處理，欠債多久才算涉及人口販運也應該有明確標準。
問：做鑑別時會看到船東？
陳、鍾答：	不會。
問：也請注意部分通譯曾經在仲介公司工作。策進作為也請提供。


調查意見：
美國國務院[footnoteRef:9]發布西元2025年「人口販運問題報告」（Trafficking in Persons Report, TIP report），該報告指出，我國雖已達到人口販運防制的最低標準，但近年相關調查案件數下降，部分被害人鑑別程序未能全面落實，致難以獲得司法救濟與保護，建議我國政府應優先強化漁政機關之權責和資源配置，並加強跨部會合作，以提升各單位在蒐證和執法的整合效能。 [9: 美國國務院點名台灣……最新人口販運報告 再指台灣遠洋漁業改革不足，https：//ubrand.udn.com/ubrand/story/123654/9040659，網頁瀏覽日：114年12月5日。] 

本案係涉及我國籍裕順號及裕順668號漁船12名外籍漁工，於民國(下同)113年疑因船東破產遭長期積欠薪資，並滯留我國境內，由仲介安置於高雄市1處民宅，惟缺乏充足飲食，且房屋一度遭斷水斷電，生活條件欠佳等情，復經農業部漁業署（下稱漁業署）統計，近2年協調、處理漁船經營者之欠薪案已有12艘遠洋漁船，且累計欠薪高達新臺幣（下同）2,800萬元（詳如下表1），薪資之發放涉及漁工基本生活之維持，如何確保漁工薪資發放之確實及安置，實有深入瞭解之必要。
表1 近2年漁業署協調與處理漁船經營者之欠薪案件數與欠薪金額
	編號
	發生年度
	船名
	積欠金額（美金/元）
	是否已協調欠薪事宜

	1
	112
	祥錦發
	130,853
	是

	2
	111-112
	祥百發
	29,257
	是

	3
	112
	昇慶發96號
	68,637
	是

	4
	112-113
	金順旺
	70,742
	是

	5
	112
	新聯發168
	64,680
	是

	
	113
	
	16,866
	是

	6
	112
	仁浤達68號
	86,980
	是

	
	113
	
	27,033
	

	7
	112
	仁浤達368號
	70,915
	是

	
	113
	
	39,668
	

	
	
	
	2,400
	

	8
	112
	金富順
	32,043
	是

	
	113
	
	8,427
	

	9
	112-113
	富裕8號
	60,657
	是

	10
	112-113
	裕順
	94,038
	是

	11
	112-113
	裕順668號
	22,523
	是

	12
	113
	銪富
	75,760
	是

	合計
	美金
	901,479

	
	折合新臺幣
（1：32）
	28,847,328


資料來源：漁業署。
案經調閱漁業署等機關相關卷證，並於114年6月23日、7月30日、8月28日及9月30日分別詢問漁業署、法務部、內政部移民署（下稱移民署）及內政部警政署（下稱警政署）機關人員後，已調查完竣，茲臚列調查意見如下：
[bookmark: _Hlk216187866]漁業署接獲民間團體對第一次非人口販運被害人鑑別結果存疑及漁工疑遭欠薪及扣留證件等情資後，雖稱電洽相關單位建議重啟鑑別(下稱第二次鑑別)，惟僅函轉各職權機關，未於公文中明確要求；相關機關復未落實《聯合國人口販運議定書》被害人司法協助及人口販運防制法之動態鑑別精神，於漁工可能陷於脆弱處境並涉有人權風險時，仍以公文語意未明為由，未再進行第二次鑑別，足見跨機關間對人口販運案件集體敏感度及協作溝通機制顯然未足，允應檢討改進。
《聯合國人口販運議定書》要求締約國應提供人口販運被害人「有關其法律權利之諮詢和資訊」，以利其身心康復和重返社會；又依我國人口販運防制法(下稱人販法)第11條及人口販運被害人鑑別原則相關規定，鑑別程序具備動態性，即使初次鑑別結果為非被害人，司法警察機關仍應隨案件調查進展及新事實之發現，隨時重啟動態鑑別程序，而非以初次鑑別為終結，即人口販運被害人之鑑別並非一次性之行政處分，以積極確保潛在被害人權益。
查本案12名印尼籍漁工之安置情形及移民署查訪過程如下：
移民署國境事務大隊處理流程
    該隊於113年11月12日及20日分別接獲漁業署副本函知有關「裕順號」及「裕順668號」等漁船之經營者涉違反人販法情事後，即依人販法第11條第1項規定交由所屬高雄港國境事務隊（下稱高雄港隊）進行瞭解及調查程序。惟調查期間經獲告前揭漁船共12名漁工業經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東港分局（下稱東港分局）於113年11月5日鑑別為非人口販運被害人，復經聯繫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下稱屏東地檢署）黃○倫檢察官表示，全案已由該署立案並指揮海洋委員會海巡署（下稱海巡署）偵防分署鳳山查緝隊（下稱鳳山查緝隊）偵辦，鳳山查緝隊業再次詢問漁工以釐清案情，爰高雄港隊不重複進行鑑別，並配合檢察官指示辦理。
移民署南區事務大隊處理情形
該署南區事務大隊高雄市專勤隊（下稱高雄市專勤隊）於113年12月6日晚間20時許，接獲勞動部「1955專線」人口販運事件通報後，即於隔（7）日由高雄市專勤隊之承辦分隊立案調查。該分隊先行透過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外事科警務正吳○丞瞭解案情，經洽詢獲知承辦單位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曾接獲通報，並表示業於113年11月5日將該案12名漁工鑑別為「非人口販運被害人」，且依法給予聲明鑑別異議之機會。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亦曾於同年12月6日晚間調派該局前鎮分局草衙派出所員警至檢舉地（船東雇主拓○國際貿易有限公司，地址：高雄市前鎮區實○路○○號）瞭解，惟員警在該址經按電鈴無人應門。
高雄市專勤隊則於同年12月7日17時30分許，由分隊長張○毅及助理員簡○瑋等2人再前往檢舉地實地訪視（現場有雇主「李○育」及12名漁工居住該址）。經觀察除因受颱風影響而安置於檢舉地之漁工暫時不能外出行動外，均未受拘束並得自行外出吸菸，飲食無虞、生活環境及居住條件尚可；移民署訪視人員與漁工互動時，渠等亦未露緊張、不安等情狀，另有數人自在出入樓層煮飯、洗衣、休息、睡覺等，旅行文件由漁工自行保管、並得自由使用手機，憑據上述事實判斷該等漁工無明顯人口販運被害情狀。嗣後，該分隊於同日21時55分致電「1955專線」轉接值班林督導回復上述辦理情形，林督導表示知悉。
高雄市專勤隊於同年12月11日電話聯繫雇主拓○貿易公司未能接通，安排12月17日9時30分許由分隊長張○毅率員共3人再次前往檢舉地實地訪視，現場再次觀察亦未發現有明顯人口販運情狀，為期審慎，爰請「裕順號」及「裕順668號」各1名漁工以自願方式受訪並協助製作調查筆錄以深入瞭解是否有勞動剝削情事；同日聯繫漁工仲介勞務公司負責人「賴○潔」到隊接受調查，除漁工反映有積欠薪資及暫時安置時生活條件未臻滿意外，仍未發現有人口販運情事。
後續在同年12月21日，雇主、勞務公司及12名漁工針對積欠薪資問題達成協議，由雇主及勞務公司合資先行支付漁工未結薪資約6成至7成後，並協助12名漁工在當日全數搭機返國，雇主後續再透過勞務公司結清剩餘積欠薪資。
高雄市專勤隊仍繼續在同年12月23日聯繫雇主拓○貿易公司負責人「李○育」到隊說明，經製作調查筆錄，未發現其有強迫勞動及勞動剝削之意圖，說法內容與漁工及仲介大致相符，且本案12名漁工均已返國，爰於12月24日辦理結案。
漁業署接獲民間團體對第一次非人口販運被害人鑑別結果存疑及漁工疑遭欠薪及扣留證件等情資後，雖稱電洽相關單位建議重啟第二次鑑別，惟僅函轉各職權機關，未於公文中明確要求：
查本案陳訴人表示，113年11月5日12名印尼籍漁工，於臺灣仲介的要求下，接受東港分局偵查小組的約談。漁工在訪談期間，調查人員的陪同翻譯告訴漁工說，因為他們的身體器官並沒有被販賣，並非人口販運被害人。最終，漁工們並沒有被鑑別為強迫勞動或人口販運的被害人等語。而後漁業署表示，該署於113年10月28日確定經營者無法償還漁工工資後，即於10月30日以本案疑涉勞動剝削樣態之人口販運，依規定通報司法警察機關，後續漁工於113年11月5日由東港分局員警會同移民署建置之協助鑑別社工人員、合格通譯、仲介及委任律師共同進行「第一次人口販運被害人鑑別」，鑑別結果為非屬被害人，嗣漁業署再分別於11月7日及19日將本案函送法辦。
嗣該署於113年11月28日接獲民間團體Wi-Fi NOW for Fishers’Rights at Sea（下稱Wi-Fi倡議委員會）投書至農業部首長信箱之陳情信件，信件內容詳述裕順船團漁工面臨困境，包括遭長期欠薪、無法自行保管身分證件、海上作業期間食物與飲水短缺，以及在颱風襲臺期間被迫留在船上等嚴重侵害勞工權利與生活條件不佳之情事，同時表達不認同第一次鑑別結果，惟漁業署非被害人鑑別之權責單位，爰該署遂於11月22日函建請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及移民署轉介安置漁工，並於12月2日函送補充資料予權責機關即海巡署、移民署及本案偵辦檢察官所屬之屏東地檢署，亦副知原鑑別單位屏東縣政府警察局，並電洽請其考慮進行第二次鑑別。
惟漁業署並未於公文中明確要求重啟鑑別，其發送之正式函文主旨僅為「檢送……疑涉違反人販法相關補充資料，移請本權責辦理」。
移民署、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及屏東地檢署接獲漁業署113年12月2日函文後，未同意本案再次辦理人口販運被害人鑑別之原因如下：
移民署未同意再次鑑別之原因
    漁業署113年12月2日函內提及Wi-Fi倡議委員會投書農業部首長信箱，信件內容係關於漁工遭欠薪及身分證件遭扣留等情事，至於函文要旨則請移民署（或海巡署）依權責辦理，該文並未明確洽請辦理第二次鑑別；又依人販法第11條第5項後段規定略以，倘若受鑑別人對於鑑別結果不服者，可向原鑑別機關（單位）提出異議及轉請其上級機關（單位）處理，亦有鑑別不符之救濟權益機制。
屏東地檢署未同意再次鑑別之原因
本件經法務部交據屏東地檢署以電子郵件之書面意見查復略以：該署於113年11月11日收受漁業署113年11月7日漁五字第1131556207號函稱洪姓被告就「裕順號」漁船部分恐涉有違反人販法之犯行後，旋於113年11月14日分案；鳳山查緝隊亦分別於113年11月14日、26日就「裕順號」漁船、「裕順668號」漁船報請該署檢察官指揮偵辦；而於偵辦期間，漁業署雖於113年12月2日致函該署，惟僅敘及：據Wi-Fi倡議委員會113年11月28日致函農業部首長信箱略以，漁工遭欠薪、無法自行保管身分證件，且迄今仍未能取回身分證件，該案恐涉及扣留重要文件之不法手段等情，該函文並未向該署要求進行第二次鑑別，且依修正後人販法第11條之規定，承辦檢察官亦非人口販運被害人之鑑別主體，自無從進行人口販運被害人之鑑別。另漁業署致函該署時，亦已副知屏東縣政府警察局，依法應由該局自行評估是否進行第二次鑑別，因此，宜由該局依權責說明未再次鑑別原因。
屏東地檢署收悉該函文及附件資料後，經審慎研析內容，其中Wi-Fi倡議委員會請求漁業署於113年11月29日召開三方會議（包含漁業署、船東與仲介、漁工、同鄉會與該委員會），係意在請求延續同年9月至10月間漁業署所召開協調薪資給付之三方會議，同時一併指出可能有7艘漁船、超過80位外籍漁工受到影響等語。細繹其內容，雖未指明係哪一位外籍漁工、於哪一艘漁船、何時之勞動期間，有欠薪與未取回身分證件之對待，然屏東地檢署為求審慎，旋即比對、分析113年11月27、28日已調查之相關被害人詢（訊）問筆錄內容，且於後續之詢（訊）問相關人員時，仍以此為重要調查範圍與方向，詳為詢（訊）問。
該函文本於機關間之權限與尊重，旨在移請各單位依權責辦理而無限期或函報之要求。屏東地檢署為犯罪偵查機關，不僅將該函文及附件資料列為刑事偵查上之重要參考資料，更深入調查、釐清事件始末，且自113年11月間收案起，屏東地檢署綜合審酌客觀事證（包含被害人、證人等供述證據與非供述證據）後，並未獲得有或疑有人口販運之心證，準此，誠難認有與人販法第11條第2項檢察官移請鑑別之規定意旨相悖。尤相關人權團體已於113年12月5日，將受鑑別人不服鑑別結果之異議資料，傳真予東港分局依法續處，從而就其等有關人口販運被害人鑑別之程序利益而言，仍受有我國法律上之保障。
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未同意再次鑑別之原因
    警政署函復表示，本案經查相關公文，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僅查收漁業署113年12月2日函文副本，非正本收受單位。公文內容僅提及「屏東縣政府警察局鑑別該12名漁工非屬人口販運被害人，惟Wi-Fi倡議委員會表示漁工遭欠薪……恐涉及扣留重要文件之不法手段等情」，並無提及要求就本案辦理第二次鑑別。
本院另詢問權責機關是否收到漁業署重啟鑑別之通知，移民署之高雄市專勤隊張○毅專員兼分隊長、高雄港隊林○進專員兼分隊長表示：	「高雄市專勤隊，當時沒有接到這封信」。又時任屏東地檢署主任檢察官甘○蘋亦表示：「	函文未向屏東地檢署要求第二次鑑別，且本案接獲函文後即進行調查，有關文中所提扣留證件部分，我們認為不太能構成人口販運罪，沒有人販法第11條所稱疑似被害人狀況，所以就沒有再要求第二次鑑別。」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外事科陳○伶巡官及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內埔分局鍾○娟警員亦稱：「	漁業署的確沒有明確告知要第二次鑑別，且本案我們和檢座確認過，在檢座的調查他們也是沒有人口販運的狀況，所以也無涉第二次鑑別」。
據上可知，漁業署作為掌握行政情資之源頭，卻缺乏辨識風險之敏感度，僅制式轉文無持續追蹤，以及書面建議不夠明確具體，致權責機關除難以據該函文重啟鑑別外，亦能以此為由，認無限期或必須辦理之必要；且相關機關明知漁工可能陷於脆弱處境並涉有人權風險，卻以前開公文語意未明等理由，未再次鑑別，實難謂積極保障漁工救濟權益，亦未落實人販法及人口販運被害人鑑別原則之動態鑑別精神：
漁業署未能將口頭建議轉化為具體之書面行政請求，該署雖稱曾電洽相關單位建議重啟鑑別，然正式函文主旨僅標示「移請本權責辦理」，由於未具追蹤機制且語意不明確，受文機關難據以辦理第二次鑑別外，更能以此為由，認定無辦理之必要。再據該署回覆說明：「尚未知悉有任何通報後成功重啟鑑別之案例」，是整體人口販運防制機制之運作，允宜提升積極敏感度。
次觀屏東地檢署、移民署及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收受函文後，均未依新情資啟動動態鑑別程序主動查察，僅有移民署「以電話方式回報漁業署知悉」，而「未以書面方式回函」，顯見後續行政與司法警察機關間缺乏正式書面往返釐清權責，核有程序瑕疵。又依《聯合國人口販運議定書》要求締約國應確保受害者獲得有關法院及行政程序之資訊；且我國人販法第11條所定之動態鑑別制度，目的即在確保受害者於偵查全過程皆能獲得適當保護等相關意旨。各權責機關輕忽漁工風險且難謂妥處盡責，甚影響12名漁工在113年12月21日返國前，獲得再次鑑別與法律救濟之可能。
綜上，本案陳訴人表示，漁業署於113年10月28日確定「裕順號」及「裕順668號」等2艘漁船經營者無法償還漁工工資後，於10月30日以本案疑涉勞動剝削樣態之人口販運，依照「強化打擊海上人口販運案件合作機制」通報海巡署勤務指揮中心、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偵防犯罪指揮中心及警政署勤務指揮中心，並分別於同年11月7日及19日將本案疑涉勞動剝削樣態之人口販運移送屏東地檢署及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偵辦，後於11月26日獲屏東縣政府警察局來函通知人口販運被害人鑑別結果，本案漁工皆非屬人口販運被害人。然而，漁業署接獲民間團體對第一次非人口販運被害人鑑別結果存疑及漁工疑遭欠薪及扣留證件等情資後，雖稱電洽相關單位建議重啟鑑別，惟僅函轉各職權機關，未於公文中明確要求；相關機關復未落實《聯合國人口販運議定書》被害人司法協助及人口販運防制法之動態鑑別精神，於漁工可能陷於脆弱處境並涉有人權風險時，仍以公文語意未明為由，未再進行第二次鑑別，足見跨機關間對人口販運案件集體敏感度及協作溝通機制顯然未足，允應檢討改進。
本案12名外籍漁工經鑑別後非屬人口販運被害人，惟其長期遭欠薪而陷入經濟困頓之客觀情狀，與國際勞工組織（下稱ILO）強迫勞動指標中之「扣發薪資」及「濫用脆弱處境」特徵有所重疊，亦呼應我國人販法施行細則修正總說明對於「脆弱處境」之定義；而目前檢察及司法警察機關在人口販運成罪及鑑別實務上，傾向依循刑事犯罪構成要件進行判斷，與ILO以人權風險為核心之評估標準有別，得否使行政鑑別充分涵蓋經濟脆弱處境之群體，有賴行政院督促相關部會整體研議，以周延維護漁工之經濟安全。此外，漁業署於本(115)年開始實施「工資墊償金機制」，以防範漁工遭長期欠薪之問題，亟待積極落實，俾保障漁工勞動權益。
本案為臺灣仲介機構翊○船舶管理顧問有限公司（下稱翊○公司）所服務之12位境外僱用漁工滯留及欠薪情事，分為「裕順號」漁船5名漁工及「裕順668號」漁船7名漁工，經營者各自於112年5月及7月起未再支付漁工工資，後續因翊○公司不願續予墊付，漁工未支領113年3月以後工資，致使漁工遭長期欠薪及生活困頓。惟漁工最終經鑑別並非人口販運被害人，且本案雇主涉人口販運罪，屏東地檢署不予起訴，本案偵查過程如下：
針對欠薪情事，該2艘船所僱12名漁工於113年8月直接或間接透過「財團法人天主教社團慈善福利基金會附設海○國際移工服務中心」向漁業署反映，嗣漁業署於113年8月至10月間，共4次邀集經營者及翊○公司等仲介機構召開工資協調會，每次協調會後漁業署皆持續追蹤經營者資金籌措狀況，並與翊○公司保持聯絡。經營者固於每次協調會中皆稱將籌措資金，並清償漁工工資，惟經營者並未履行承諾清償工資。
復依人販法第3條及第11條規定，由內政部或司法警察機關（單位）進行人口販運被害人鑑別。漁業署表示，依「強化打擊海上人口販運案件合作機制」，倘該署因執行業務發現境外僱用非我國籍漁工疑似遭人口販運或勞動剝削，應通報司法警察機關受理漁工疑似遭勞動剝削之相關作業，由司法警察機關進行人口販運被害人鑑別。
漁業署於113年10月28日確認經營者並未履行協調會中償還工資之承諾後，即於10月30日進行疑涉勞動剝削樣態之人口販運之通報，並於11月7日及11月19日函送法辦。後於11月26日接獲通知本案12名漁工皆非屬人口販運被害人。
另漁業署於11月28日獲人權團體來信反映本案補充情資，遂將其具體內容作為補充資料於12月2日函送司法警察機關，促其考量進行第二次鑑別，惟各單位皆尊重原第一次鑑別結果。
屏東地檢署於113年11月11、14及26日陸續接獲漁業署與鳳山查緝隊函報本案，旋即分案調查，除掌握相關外籍漁工陳情書（含英文版、印尼文版與中譯版之請求薪資給付內容，經核內容大致相符）、對話紀錄截圖、漁業署協調會紀錄（113年9、10月間，共3次）、船籍資料、進出港紀錄、漁工名冊與契約書等非供述證據之外，並於113年11月27、28日與12月10、11日密集詢（訊）問相關被害人12人，同年12月12、13日詢（訊）問證人2人，及同年月20日、114年1月17日詢（訊）問涉案嫌疑人3人，且於114年2月至3月間，調取與分析相關資金紀錄。全案於114年3月26日偵查終結，不起訴處分確定（屏東地檢署114年度偵字第2059號、第2060號、第2146號）。
次查，人口販運罪成立與否，除基於各項事實證據綜合審酌外，亦須考量雇主有無主觀上「剝削的意圖或故意」。在本案中，檢察官調查雇主金流後，認定積欠薪資是因「經營不善」導致無資力支付，且經營者有解決問題之意願，案發後亦有出席漁業署召開的薪資協調會，並提出付款方案，且在漁工返國前（113年12月17日）委託他人匯款支付部分薪資，故無剝削意圖或故意。法務部相關說明略以：
本案檢察官考量人口販運罪不起訴之原因
本案之主要爭點為：被告等人是否基於剝削意圖或故意，以不法手段，對12名漁工實施不法作為，而該當於人販法第31條第1、2項之犯罪構成要件？
審酌相關之被告、被害人與證人供述證據，本案查無惡意扣留重要文件或證件之情形，且延遲給付薪資係因經營不善所致，併審酌外籍漁工陳情書（請求薪資給付）、對話紀錄截圖、漁業署協調會紀錄（113年9、10月間，共3次）、船籍資料、進出港紀錄、漁工名冊與契約書等多項非供述證據，及被告李○育均出席協調會，且提出相關付款方案，另有安排12名漁工之基本生活等客觀情狀，難認被告等人有剝削之意圖與故意。是本案依法認定與人販法第31條第1、2項之犯罪構成要件不該當，而為不起訴處分。
經營者欠薪事實與人口販運罪之構成關聯
人口販運之「不法手段」、「不法作為」之定義，均規定在人販法第2條，人口販運係行為人基於剝削意圖或故意，以不法手段為不法作為，其中之「不當債務約束」係指行為人以不當債務約束被害人，使被害人從事勞動或從事勞動與報酬顯不相當之行為。
在雇主因經營困難或破產而積欠漁工薪資之情形，雇主係債務人，受僱者係債權人。受有債務約束之人係雇主，而非受僱之漁工，與上開所指行為人以不當債務約束被害人之情形有別，仍應辨明。
雇主欠薪是否即構成人販法第29條至第34條各條所定人口販運罪，因個案案情不同，應由偵辦機關調查證據後，依法認定是否該當各罪構成要件。
雇主積欠受僱者薪資，因受債務約束之人為雇主，與人販法第2條第1款規定所稱之不法手段、不當債務約束之構成要件不同，先予辨明。
依人販法之規定，人口販運罪之構成，各有其要件，已如上述，人口販運罪之成立與否，仍應視各該案件事實、證據調查之結果為判斷依據。
刑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為科刑輕重之標準：……十、犯罪後之態度。犯罪行為人之犯後態度係屬法定量刑事項，在刑事案件中，行為人事後之損失補償或損害賠償，均得作為行為人之量刑審酌基礎。
復據警政署等司法警察機關對於人口販運不法手段之說明及相關判決，顯示法規層面確實已納入「心理強制」與「濫用弱勢」概念，惟檢視相關實務鑑別操作（如本案），執法人員似較依賴外顯暴力特徵或物理上拘禁等情狀，以判斷人口販運之成立；次觀警政署近3年成立人口販運被害人鑑別之案件數量與案件型態，以性剝削、勞動剝削及器官摘取具明確強制手段之案件為主：
據復，我國人販法第2條第1款規定之「不法手段」包含「利用他人不能、不知或難以求助之處境」。再依人販法施行細則第5條修正草案總說明，認定此處境應「考量被害人之經濟、生理、心理、情感、家庭、社會地位、智識水平、身分及語言狀態等相當情形之脆弱處境認定之」。此修正是將用語從「弱勢處境」修正為「脆弱處境」，強調應透過衡量被害人「心理、環境、社會及經濟等多重風險因子，綜合評估其脆弱性」。最高法院[footnoteRef:10]亦指出，不法手段包含「心理強制」。 [10: 最高法院104年台上字第2189號刑事判決。] 

警政署表示，司法警察鑑別時，依據「人口販運被害人鑑別參考指標表」判斷，並應以被害人實際遭受之案情經過為判斷核心，以及協助鑑別人員之專業意見整合評估：
針對本案，屏東地檢署檢察官訊問漁工時，漁工對護照保管未表示異議，亦未主張取回意願，致使檢方難以認定有強迫扣留事證。
對於弱勢處境要件（如護照保管、通訊限制、薪資支付中斷等情形）之舉證門檻與處理程序，警政署建議宜由主管機關移民署邀集專家、學者共同討論。
經檢視本案人口販運被害人之實務鑑別操作，執法人員似較依賴外顯暴力特徵或物理上拘禁等情狀，以判斷人口販運之成立：
證件保管未構成「扣留重要文件」，警方依據「人口販運被害人鑑別參考指標表」判斷，雖漁工護照由船長保管，但未構成不法手段，理由為：
特殊情境考量：遠洋漁船作業環境特殊，證件容易污損或滅失，且因出入境需要，統一保管被視為該行業之「特殊情境」，而非惡意扣留。
未曾要求返還：鑑別過程中，漁工表示知悉證件由誰保管，但「未曾向船東提出要求取回」故無法確定是否符合「提出要求取回仍沒有辦法取得」之狀況。
未受監控或限制人身自由
行動自由：警方及移民署訪視時觀察，漁工雖因颱風暫時安置，但未受拘束，可自行外出吸菸、自由進出樓層煮飯、休息。
通訊自由：漁工可自由使用手機與外界聯繫，未有遭監控或斷絕通訊之情形。
再據警政署近3年（111年至113年）人口販運被害人鑑別案件統計（統計資料詳如下表2），勞動剝削案件數呈現下降趨勢，由112年57件降至113年33件，整體則以性剝削為最多：
表2 警政署近3年成立人口販運被害人鑑別之案件數量與類型(單位：件)
	年度
	成立案數
	性剝削
	勞動剝削
	器官摘取

	111
	137
	80
	55
	2

	112
	133
	72
	57
	4

	113
	109
	76
	33
	0


資料來源：警政署。
據上而論，我國現行人口販運與強迫勞動之鑑別實務，多傾向嚴謹依循刑事犯罪構成要件及加害人主觀犯意進行判斷，實與ILO以人權風險為核心之評估架構，在適用目的與標準上有別，得否使行政鑑別充分涵蓋經濟脆弱處境之群體，有賴行政院督促相關部會整體研議： 
ILO強迫勞動11項指標
    此指引係用來協助執法人員、勞動檢查員及非政府組織辨識潛在被害人的風險評估工具。相關指標並非獨立存在，通常是多項指標同時出現，用來辨識勞工是否陷入無法自由脫身處境的風險評估工具：
濫用脆弱處境(Abuse of vulnerability)：利用勞工缺乏選擇、非法身分、語言不通或對雇主的依賴性（如食宿全靠雇主）。
欺騙(Deception)：對工作內容、薪資或條件作出虛假承諾，破壞勞工之知情同意。
行動限制(Restriction of movement)：監控行動、鎖在宿舍、禁止自由外出或限制使用交通工具。
孤立(Isolation)：將勞工隔絕於偏遠地區（如海上、偏遠農場），或切斷通訊（沒收手機）。
身體與性暴力(Physical and sexual violence)：施以暴力、虐待或性侵害來控制勞工。
恐嚇與威脅(Intimidation and threats)：威脅遣返、威脅傷害家人、威脅報警或讓其背負更多債務。
扣留身分文件(Retention of identity documents)：扣押護照或居留證，使勞工無法自由轉換雇主或離境。
扣發工資(With holding of wages)：雇主系統性地拖欠薪資，或扣留部分薪資作為「保證金」，迫使勞工為了拿回被欠款而不得不繼續工作。
債務束縛(Debt bondage)：勞工因高額仲介費或預支薪資而背債，勞動僅為償債，且債務如滾雪球般增加。
苛虐的工作與生活條件(Abusive working and living conditions)：環境髒亂、擁擠、缺乏衛生設施或醫療照顧，違反人性尊嚴。
超時工作(Excessive overtime)：強迫勞工超出法定工時工作，且因恐懼懲罰而無法拒絕。
上開ILO強迫勞動指標，係以被害人處境為中心進行整體情境分析，其目的是作為辨識潛在被害人的「風險評估工具」。就本案情形而言，據陳情人陳訴：「這些漁工沒有工作許可證，因此無法在臺灣尋找其他工作以養活自己及其家人。所有漁工都向親戚或臺灣仲介借錢，因而進一步陷入債務困境。漁工們在臺灣等待應得薪資又沒有新工作許可證的情況下，就會面臨違反入出國移民法的法律風險，其後果包括被驅逐出境、罰款和列為1年的漁業黑名單……。」等語，均顯示漁工長期未能領取薪資，已達生活困難甚至難以維持最低生活之客觀情狀，不僅與前述指標中之「扣發薪資」及「濫用脆弱處境」特徵有所重疊，亦呼應我國人販法施行細則修正總說明對於「脆弱處境」之定義精神。
然而，本案檢察及警察機關於調查後，認為欠薪所造成之經濟脆弱性或心理強制情形尚非達人口販運脆弱處境之指標，顯見現行實務作法及標準，得否使行政鑑別充分涵蓋經濟脆弱處境之群體，實有討論空間，俾周延維護漁工之經濟安全。
末以，為防範長期欠薪造成漁工生活困頓之問題，漁業署表示，對於薪資保障機制已積極研議相關對策，據漁業署統計近2年已協調處理之欠薪案件金額總計達美金901,479元，漁業署為及時處理漁工欠薪問題，已規劃辦理「工資給付通報機制」、「工資專戶」及「工資墊償金機制」等3項機制，上述制度內容如下：
0. [bookmark: _Hlk220570993]「工資給付通報平台」：經營者應定期（如每3個月）向漁業署或受委託之第三方通報工資給付情形，並上傳工資給付證明，若有延遲發放，由漁業署要求限期給付，經限期給付仍未獲清償時，將啟動仲介公司保證金及工資墊償金先予墊償，以利提早發現欠薪情事並介入處理。
「工資專戶」：經營者發薪為部分定期匯款少於一定額度時，除繳納最高級之墊償金者外，其餘由經營者每個月預先將一定金額匯入第三方專戶，當漁船進港發薪時，始得動支該帳戶，以確保經營者有足夠資金支付漁工薪資。
「工資墊償金機制」：本項機制係以漁民間相互扶助、共善共好及企業責任之精神，由該署輔導遠洋漁業公（協）會建立工資墊償金機制，本項機制要求經營者按僱用人數繳納一定金額之墊償金，用以墊償漁工欠薪，再由漁業署及管理單位對經營者追償及歸墊。
    為能順利推動前開機制，漁業署前於114年1月20日、2月7日及3月12日與主要遠洋漁業公（協）會交換意見，並於114年2月18日向產業、漁工及民間團體說明規劃機制。次於114年6月2、4、12、19及25日假東港區漁會、琉球區漁會、蘇澳區漁會等地向業者及漁業公協會說明本機制，並聽取各方意見。後續已參酌各方建議，取得共識，將進行相關法規配套修正、相關執行安排及資訊系統之建置，於本(115)年開始實施，俾及早發現及快速處理欠薪墊償問題，以維護外籍漁工權益。
綜上，本案12名外籍漁工經鑑別後非屬人口販運被害人，惟其長期遭欠薪而陷入經濟困頓之客觀情狀，與ILO強迫勞動指標中之「扣發薪資」及「濫用脆弱處境」特徵有所重疊，亦呼應我國人販法施行細則修正總說明對於「脆弱處境」之定義；惟目前檢察及司法警察機關在人口販運成罪及鑑別實務上，傾向依循刑事犯罪構成要件進行判斷，與ILO以人權風險為核心之評估標準有別，得否使行政鑑別充分涵蓋經濟脆弱處境之群體，有賴行政院督促相關部會整體研議，以周延維護漁工之經濟安全。此外，漁業署已於本(115)年開始實施「工資墊償金機制」，以防範漁工遭長期欠薪之問題，亟待該署積極落實，俾保障漁工勞動權益。
依境外僱用非我國籍船員許可及管理辦法第29條第1項之規定，當非我國籍船員在我國停留期間，經營者採岸上安置非我國籍船員時，應於漁船進港時或非我國籍船員搭乘航空器入境前，檢附安置計畫書，送漁船進港所在之直轄市、縣（市）政府備查。惟查，本案漁船經營者自始未交付安置計畫書，然屏東縣政府海洋及漁業事務管理所（下稱屏東海漁所）為第一線把關者，卻僅以公文提醒，未能持續追蹤後續安置計畫書之交付，導致地方主管機關無從由經營者方知悉是否有進行岸上安置，對於行使查察及監督之成效造成影響，致無法掌握漁工生活條件並進行有效查察，顯有管理疏漏，漁業署為上述辦法之業管機關，允應協助地方主管機關確實掌握安置狀況，以保障漁工生存權益。
依境外僱用非我國籍船員許可及管理辦法第29條第1項之規定，當非我國籍船員在我國停留期間，經營者採岸上安置非我國籍船員時，應於漁船進港時或非我國籍船員搭乘航空器入境前，檢附安置計畫書，送漁船進港所在之直轄市、縣（市）政府備查。惟本案經營者未提供安置說明書以供地方政府備查，漁業署說明如下：
屏東海漁所表示經營者未提供安置計畫書等情，且經營者僅電詢安置處所符合之標準，相關處理如下：
「裕順號」及「裕順668號」等漁船經營者因漁船發電機柴油不足無法供電使本案12名外籍漁工進行烹煮，遂於113年11月20日將該12名漁工由船上移至經營者位於高雄市前鎮區之公司處所（漁工安置時序如下表3），經移民署於同年11月26日派員前往探視該處所，為一般民宅透天厝。後經營者以公司處所將出售為由，欲將該12名漁工移往位於屏東縣車城鄉之農舍鐵皮屋，於同年12月5日詢問屏東海漁所有關安置處所之標準，該所明確回復須符合建築物H類組標準之旅館或民宿等合宜住宿場所，儘可能以旅館或民宿安置漁工為宜，並以當時業者提供之安置處所資訊進行初步判斷，告知經營者屏東縣車城鄉之農舍鐵皮屋應無法符合安置處所之標準，不建議移往安置，並請經營者安置漁工後儘速提報岸上安置計畫書進行備查。
回歸本案當時時空背景，係因漁工無法於船上進行烹煮，經營者遂將渠等安置於經營者公司處所直至113年12月21日漁工返國，移民署亦派員前往高雄安置處所進行探視，並電告漁業署安置已完成。綜觀本案經營者確未曾提報岸上安置計畫書，惟實際之安置處所（即經營者高雄公司處所）經移民署探視後認安置已完成，且屏東海漁所多次直接或透過經營者委託之報關行間接告知經營者應提報安置計畫書進行備查，客觀上堪認屏東海漁所已明確盡到告知及提醒義務。
12名漁工於返國前皆未變動安置處所，皆安置於船東於高雄市前鎮區公司處所之一般民宅透天厝。該安置處所經移民署於113年11月26日派員進行探視認安置已完成，並電告漁業署。據屏東海漁所表示：經營者從未向該所告知漁工安置處所及提報安置計畫書，其所悉資訊，僅有經營者欲將漁工安置於屏東農舍鐵皮屋之訊息，由於經營者未提報位於高雄市前鎮區之公司漁業處所，該所屏東海漁所無法查察審核安置處所是否適合安置；且亦因經營者未告知將漁工安置於高雄公司處所一事，故屏東海漁所皆未進行查察。
表3 本案漁工安置時序
	時間
（年.月.日）
	過程

	113.11.20
	經營者將12名漁工由船上移至經營者位於高雄公司處所。移民署聯繫經營者獲知已將12名漁工移往經營者高雄公司處所。

	113.11.26
	移民署派員前往經營者高雄公司處所前往該處探視漁工，漁工表示飲食物資均無虞。

	113.12.2
	漁工所屬臺灣仲介前往安置處所
訪視漁工。

	113.12.5
	經營者電洽屏東海漁所詢問位於屏東車城鄉之農舍鐵皮屋是否符合安置處所標準。
屏東海漁所於電話中回復經營者該處所可能不符標準，不建議移往安置，亦明確告知經營者，儘可能以旅館或民宿安置漁工為宜，並請經營者安置漁工後儘速提報岸上安置計畫書進行備查。

	113.12.9
	漁業署電洽屏東海漁所須注意該12名漁工陸上安置情形。

	113.12.21
	12名非我國籍漁工全數返國。


資料來源：漁業署。
有關本案漁工安置漁業署及屏東海漁所後續查察狀況
對於後續查察漁工安置狀況，屏東海漁所表示：並未接獲經營者提報漁工安置於高雄市前鎮區公司處所之資訊，而經營者向屏東海漁所辦理非我國籍漁工停留事宜時，屏東海漁所函轉相關單位時皆有提醒經營者須依規定提報安置計畫書，亦有電洽經營者提醒應提報安置計畫書。漁業署曾於113年12月6日去函告知經營者漁工岸上安置須依規定提報安置計畫書。
又因漁船經營者於初次僱用非我國籍漁工時，所提報地方主管機關皆是採船居生活照顧服務計畫書方式，而本案因漁船無法供電，始採岸上安置且經營者並未主動提報安置計畫書，使地方主管機關無從由經營者方知悉是否有進行岸上安置，對於地方主管機關行使查察及監督之成效造成影響。
針對經營者遲未提供安置計畫書，屏東海漁所皆是以電話通知經營者委託之報關行或直接告知經營者儘速提送安置計畫書，並未留存相關聯繫紀錄，且本案2艘漁船經營者所屬公司人員來電詢問屏東海漁所安置處所之標準時，該所已明確告知該人員應儘速提供安置計畫書函送該所，以利後續安排查察，該公司人員回應，待安置處所確定後會進行函送，另本案2艘漁船於每次辦理境外漁工異動停留簽證時，屏東海漁所公文書皆有載明「非我國籍船員在我國停留期間，經營者採岸上安置非我國籍船員者，應於漁船進港時，檢附安置計畫書，送漁船進港所在之直轄市、縣（市）政府備查。」等提醒語。
漁業署對於經營者未依法規提供安置計畫書之處理
按法務部113年11月18日法律字第11303515130號函釋示，「備查」係指公私機構對主管事務之機關，有所陳報或通知，使該主管事務之機關，對於其監督或主管之事項，知悉其事實之謂。又法規中如規定「報請備查」，原則上權責仍在陳報者，且備查之性質，與所報事項之效力無關。
依前述法務部113年11月18日函釋意旨，備查僅係使屏東海漁所知悉相關事實，使主管機關得本權責對於岸上安置處所進行是否合宜之監督，但此並未改變經營者應負擔漁工生活照顧之責任。本案係因無法提供合宜之船居生活條件，故經營者將該12名漁工移到高雄公司處所進行安置，而漁業署在掌握相關情資後，亦協洽移民署及屏東海漁所知情，另去函請督促經營者往後仍應依規定提報岸上安置計畫書，以利地方政府視情況派員進行查察與監督。
倘地方政府得知漁船經營者有需要使所僱外籍漁工安置於岸上時，尚得採取合適手段依權責督促漁船經營者依法辦理。
再查，依據境外僱用非我國籍船員許可及管理辦法第29條第1項規定，經營者若採岸上安置非我國籍船員者，應於漁船進港時或船員入境前，「檢附安置計畫書，送漁船進港所在之直轄市、縣（市）政府備查」。安置計畫書應載明安置場所、預訂期間及船員名冊，此機制是地方政府行使監督、確保漁工享有適當生活條件的基礎。再者，該機制與《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下稱ICESCR）第11條所確認之「人人有權享受其本人及家屬所需之適當生活程度，包括適當之衣食住及不斷改善之生活環境」之權利相關。此外，ILO《漁業工作公約》（C188）亦針對漁船上的住宿與飲食（含食物、飲水供應）訂有明確規範。漁業署雖表示：「安置計畫書僅係使屏東海漁所知悉相關事實，使主管機關得本權責對於岸上安置處所進行是否合宜之監督，但此並未改變經營者應負擔漁工生活照顧之責任。」等語。惟漁工曾表示不論是船上安置或於高雄安置處所時，都發生食物發霉、停電等不符最低生活標準之狀況，與漁業署所稱主管機關得本權責於岸上安置處所進行合宜之監督有悖外，更須仰賴移民署後續訪查後方能掌握安置狀況，該署訪查發現如下：
漁工「居住船上時」許多食物都發霉部分：依S漁工調查筆錄所述，裕順號漁船於113年5月時已停靠漁港，渠等均安置於船上；惟該署接獲漁業署函文時已為113年11月中旬，復依漁業署境外僱用非我國籍船員許可及管理辦法第29條安置計畫書應送地方政府備查之相關規定，有關漁工居住於船上之生活條件（包含飲水、飲食及住宿衛生安全）、健康保護及緊急防疫措施等，應由業管機關漁業署予以訪視及協處。
漁工於「高雄安置處所」停水、停電與未提供充足食材部分：113年11月20日船東林○綢女士（下稱船東）將漁工安置於其位於高雄之營業處所（下稱安置處所），高雄港隊於113年12月25日接獲漁業署轉仲介通知，受安置之12名印尼籍漁工沒有水電可用及出現糧食短缺危機而請求該署協助，高雄港隊於翌（26）日即派員前往探視關懷漁工，經詢問船東表示，先前因未繳納電費遭台電斷電致抽水馬達損壞造成停水，繳清電費後即恢復供電供水。
另經高雄港隊洽詢船東表示，漁工安置期間（113年11月20日至12月21日）均有持續補充食材，部分漁工亦3度向FACEBOOK炭○平臺（糧食銀行）領取大米、麵食及罐頭等物資，以維持漁工生活及符合飲食習俗所需。
有關高雄港隊及高雄市專勤隊共4次前往安置處所探視關懷漁工（113年11月26日、12月7日、12月11日及12月17日），於現地訪視時均未查獲有停水停電、缺糧及人口販運情事，說明如下： 
113年11月26日：高雄港隊檢視現場水電正常及米、麵食皆充足，護照亦由漁工自行保管，訪視人員亦提供漁工FACEBOOK炭○平臺（糧食銀行）聯絡方式，請漁工視需要補充物資，並將該次訪視結果以電話方式通報漁業署承辦人陳○豪先生（下稱陳員）知悉。 
113年12月7日：高雄市專勤隊於113年12月6日接獲勞動部1955申訴專線通報，拓○國際貿易有限公司境外聘僱於漁船裕順號及裕順668號之漁工有疑似人口販運情事，遂於翌（7）日前往安置處所查察，經檢視現場情況，漁工除因受颱風影響而暫時不能外出行動外，均未受拘束並得自行外出吸菸，飲食無虞、生活環境及居住條件尚可，旅行文件由漁工自行保管、並得自由使用手機。
113年12月11日：高雄港隊於當日接獲陳員通知漁工安置處所已易主恐無處居住後，立即聯繫船東確認，該安置處所之產權確實已轉換成新屋主，但經船東與新屋主協調，待漁工返國後才進行房屋點交，隨後高雄港隊於是日再次前往探視關懷漁工，至現場訪視結果，當時正有幾位漁工於安置處2樓廚房煮飯，且水電及物資均正常，經再次詢問漁工並確認其護照皆為隨身保管，未遭船東集中扣留，並將該次相關探視情形立即以電話方式回報陳員知悉。 
113年12月17日：高雄市專勤隊訪視時，再次觀察現場，飲食物資及水電供應正常，亦未發現有人口販運情狀。
惟查，本案漁工於113年11月20日被安置於高雄市民宅中，但經營者從未向屏東海漁所告知該處所地點或提報安置計畫書，漁業署查復說明中亦坦承，屏東海漁所「無從由經營者方知悉是否有進行岸上安置」，且「皆未進行查察」。此管理疏漏直接導致漁工的生活條件缺乏有效監督，在安置期間，漁工曾面臨「沒有水電可用及出現糧食短缺危機」之偶發事件，雖然移民署有介入協助，但此屬於事後人道救援，而非基於安置計畫書所建立之常態監督機制，故地方主管機關未能確實要求經營者提報安置計畫書，顯然未積極監督。另據漁業署查復說明表示：「倘經營者未主動提報安置計畫書，地方主管機關無從由經營者方知悉是否有進行岸上安置，此情對於地方主管機關行使查察及監督之成效造成影響。」因此本案漁工安置期間（113年11月至12月），除屏東海漁所「皆未進行查察」外，移民署訪視結果亦顯示，有S漁工陳述曾「有2天停電、停水」並接獲漁工「沒有水電可用及出現糧食短缺危機」之通報，上述事件，係因地方主管機關未能切實掌握安置狀況，致使漁工生活條件未臻周全，而此管理疏漏，亦難確保安置漁工享有ICESCR所保障之基本權益。
綜上，本案因漁船無法供電未能進行漁工海上安置，經營者遂將漁船12名印尼籍漁工安置於經營者公司處所直至113年12月21日漁工返國。原依境外僱用非我國籍船員許可及管理辦法第29條第1項之規定，當非我國籍船員在我國停留期間，經營者採岸上安置非我國籍船員時，應於漁船進港時或非我國籍船員搭乘航空器入境前，檢附安置計畫書，送漁船進港所在之直轄市、縣（市）政府備查。經查本案漁船經營者於漁工返國期間皆未交付安置計畫書，屏東海漁所為第一線把關者，卻僅以公文提醒，未能持續追蹤後續安置計畫書之交付，導致地方主管機關無從由經營者方知悉是否有進行岸上安置，對於行使查察及監督之成效造成影響，難以掌握漁工生活條件並進行有效查察，顯有管理疏漏，漁業署允應確實檢討，以保障漁工安置之權益。
[bookmark: _Hlk216193791]本案陳訴人表示，113年11月5日東港分局會同移民署「疑似人口販運案件鑑別階段之協助鑑別人員」及通譯人員進行鑑別，該12名漁工並未被鑑別為強迫勞動或人口販運被害人。然該次鑑別過程中未製作筆錄或全程錄音錄影，有礙證據及文件之保全，影響受鑑別人依人販法第11條第5項規定提出異議救濟，警政署允宜檢討改進，以強化受鑑別人之程序救濟權益。
查本案警政署鑑別流程與結果
鑑別依據：
人口販運被害人鑑別流程及方式係依據內政部函頒之「人口販運被害人鑑別原則」辦理。
內政部函頒之「人口販運被害人鑑別參考指標表」係由移民署訂定，列明各項不法手段鑑別時之參考要領，員警發覺疑似人口販運被害人時，應參照該指標表進行綜合判斷完成鑑別。
本案鑑別流程與結果，如下表4：
表4 警政署鑑別流程與結果
	時間
(年.月.日)
	鑑別過程
	備註

	113.11.1
	漁業署於113年10月30日傳真該署「裕順號」及「裕順668號」12名印尼籍漁工疑似人口販運通報表，警政署於113年11月1日函請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查明見復。
	

	113.11.5
	東港分局會同移民署「疑似人口販運案件鑑別階段之協助鑑別人員」（	依移民署所提供「疑似人口販運案件鑑別階段之協助鑑別人員」名冊中擇請社團法人台灣勞工權益關懷協會吳○蓁社工督導、屏東縣政府社會處楊○華社工督導為協助鑑別人員及通譯人員(黃○娟、謝○菁)進行鑑別。過程為：
1. 員警依據「人口販運被害人鑑別參考指標表」各項指標，逐項由通譯翻譯並詢問漁工。
2. 員警與協助鑑別人員依各項指標討論，綜合判斷個案非屬人口販運被害人。
3. 員警、協助鑑別人員及通譯人員於「人口販運被害人鑑別參考指標表」及「人口販運被害人鑑別通知書」簽名。
	交付12名漁工印尼語版「疑似人口販運被害人權益告知書」（鑑別前）

	113.11.5
	當日完成12名漁工鑑別，皆非屬人口販運被害人

	「人口販運被害人鑑別通知書」交由漁工簽名並交付與漁工留存（鑑別完成）


資料來源：警政署。
次查，本案東港分局之鑑別過程中，因受鑑別人最終鑑別結果為非人口販運被害人，則鑑別過程皆未製作筆錄、錄音，僅於鑑別表上註記，並由相關人員共同簽名確認，然此一作法不利證據之保全及受鑑別人聲明異議之救濟權益。對此，警政署於本院詢問後，已提出相關策進作為，要求員警爾後鑑別被害人時，應「全程錄音錄影」：
本案員警於鑑別疑似人口販運被害人時，依照鑑別參考指標表由通譯及協助鑑別人員逐項詢問，員警依被鑑別人之回答情形於鑑別表上註記，並由相關人員共同簽名確認，惟因鑑別結果為非人口販運被害人，故未製作筆錄，亦未錄音。
警政署將要求員警爾後鑑別被害人時，除依據人口販運被害人鑑別原則及指標表製作筆錄外，並應全程錄音錄影，以確保鑑別結果倘認定為「非」人口販運被害人，受鑑別人於後續提出異議時，有完整佐證資料可供查考。
再查本案印尼籍漁工經被害人鑑別後之異議結果
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於113年12月5日收受由Wi-Fi倡議委員會協助傳真12名漁工署名之異議。
查該異議已逾人販法第11條第5項，提起異議20日規定，且無其他新事證，故回復維持原鑑別結果（非屬人口販運被害人），相關異議資料並已全數提供屏東地檢署作為偵辦資料參考。
    依人販法第11條第5項規定，受鑑別人不服鑑別結果，得於鑑別通知書送達翌日起「20日內」提出書面異議。本案漁工異議已逾此期限，故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回復「維持原鑑別結果」。然而本案外籍漁工係身處異鄉、語言不通，且不諳法律救濟流程，20日內之限制對渠等恐已為緊迫，復加司法警察機關於鑑別時並未留下相關錄音、錄影紀錄，亦無法於受鑑別人提出異議時提供以利舉證，導致受鑑別人之行政救濟權利受到限制，恐與《聯合國人口販運議定書》要求保障被害人法律權利之精神不符。
綜上，本案陳訴人表示，113年11月5日東港分局會同移民署「疑似人口販運案件鑑別階段之協助鑑別人員」及通譯人員進行鑑別，該12名漁工並未被鑑別為強迫勞動或人口販運被害人。然該次鑑別過程中未製作筆錄或全程錄音錄影，有礙證據及文件之保全，影響受鑑別人依人販法第11條第5項規定提出異議救濟，警政署允宜檢討改進，以強化受鑑別人之程序救濟權益。


處理辦法：
抄調查意見一，函請法務部、農業部漁業署、內政部移民署、內政部警政署檢討改進見復。
抄調查意見二，函請行政院督飭所屬研議見復。
抄調查意見三，函請農業部漁業署檢討改進見復。
抄調查意見四，函請內政部警政署檢討改進見復。
抄調查意見，函復陳訴人。
抄調查報告，移請國家人權委員會參處。
[bookmark: explain1]調查報告全文於隱匿個資後，上網公布。
調查委員：紀惠容
王幼玲


中華民國　115　年　2　月　4　日
案名：裕順號及裕順668號因船東破產致12位漁工滯留及人口販運鑑別疑義案。
關鍵詞：人口販運防制、境外僱用漁工、人口販運被害人鑑別、安置、橫向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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